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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由於人為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被認定是造成過去數十年全球暖化的重要因素，因而促成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生效，使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成為全球共同努力的任務；為落

實排放減量，國際社會進一步擬定「京都議定書」，為工業化國家設定減量目標，以做為開發

中國家的表率，並且為第二階段減量目標的設定埋下伏筆。另一方面，隨著歐盟溫室氣體「排

放量交易體系」的發展，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交易市場逐漸成形，為產業營運

管理增添許多變數與商機；由於這種全球發展的趨勢史無前例，產業界須密切觀察其演變，

做好因應的準備。 
 
在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工作時，首先要進行排放量盤查，確認產業目前的狀況

與減量的機會，藉由自有的基線資料與同行業做基準比較，才能瞭解本身所處的地位，擬定

致勝的方案。而盤查須採用合乎邏輯、有系統、全球通用的準則與工具，才能有事半功倍的

效果；本局為協助產業界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時，能夠有適當的參考工具，特別委託財

團法人中技社綠色技術發展中心蒐集相關資料，編印「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一

書，提供產業界參考。 
 
感謝參與本宣導手冊之撰稿者，從事資料蒐集、整理與撰稿，盡心盡力，但由於溫室氣

體排放減量相關議題仍在發展中，本手冊僅提供目前最新的發展情況及工廠實用的溫室氣體

管理與盤查減量方法，祈對產業界有所幫助。 
 
 

經濟部工業局  謹識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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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鑑於全球暖化衍生天災的跡象益趨明顯，「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簽約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限量要求呼聲漸高；我國雖非簽約國，但為避免予人

置身事外的印象，並降低貿易障礙的風險，政府權責主管機關有意協助產業

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排放減量與盤查的相關要求，因此藉技術講習會方式為產

業進行教育訓練，並提供工廠輔導的服務。另一方面，為協助產業瞭解現有

之國際溫室氣體盤查工具或標準要求，因應政府未來排放量登錄與總量管制

的可能發展，特別編撰此「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以培養廠商

自行盤查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能力。 

本宣導手冊主要是說明目前國際溫室氣體盤查與減量的進展，以及相關

應用計算工具與品質管理的原則，各章節的內容及目的如下： 

第一章 說明溫室氣體與氣候變化、全球暖化之間的關聯性，已引發國

際社會對此全球議題的關注，成為過去 10 年聯合國環境保護努力的目標；

我國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之一，政府已提出相關措施進行溫室氣體減量

工作。 

第二章 闡述溫室氣體盤查需求的發展，由國際排放許可配額與交易市

場的發展，說明工廠溫室氣體盤查與清冊查核驗證的需求。 

第三章 簡介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管理方式，如何界定排放量盤查的範

圍，做好盤查的品質管理。 

第四章 介紹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法。在公用設施排放源方面，

包括固定式標準燃料燃燒、固定式生質/廢棄物燃料燃燒、外購電力/蒸汽、

汽電共生、移動源的標準燃料燃燒、廢水或污泥厭氧處理、工廠廢棄物掩埋

處理、溶劑、噴霧劑與冷媒等氟氯化合物的逸散；在特定製程排放源方面，

包括石灰製程、蘇打粉製程、碳化物製程、氨製程、硝酸製程、己二酸製程、

二氟一氯甲烷製程、水泥製程、鋼鐵製程、鋁製程、半導體晶圓製程，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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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說明計算方式。 

第五章 敘述溫室氣體減量與處理技術，包括發展中的溫室氣體處理與

減量技術，並以排放源類別列舉工廠可行的減量措施。 

附 錄 提供溫室氣體減量獎勵措施與輔導資源的參考資料，包括獎勵

措施與輔導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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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溫室氣體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一、溫室氣體與氣候變化  

科學家知道地球「溫室效應」已經有一個多世紀了。地球通過吸收的入

射太陽輻射能(短波輻射)與向外輻射紅外輻射能(長波輻射)之間的微妙平衡

保持其平衡溫度，一些紅外輻射能到達太空。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等)

允許太陽輻射幾乎不受阻擋地通過地球大氣，但卻吸收來自地球表面的紅外

線輻射，並將其中一部分反射回地球。這一自然溫室效應使地表溫度足以維

持生物之生命；由於氣候在過去 1萬年間相當的穩定，讓人類文明有機會萌

芽滋長。 

但是，自工業革命以來，大氣中主要溫室氣體的 CO2 濃度已經顯著增

加，加強了溫室效應，即所謂的「全球暖化」。2003 年 12月 17 日，世界最

大的地球、海洋與氣候科學家組織，代表 41,000位科學家的美國地球物理聯

盟(AGU)在年度大會中表示，現在相當肯定全球暖化是因溫室氣體排放所導

致的，而且暖化現象將持續，此聲明對溫室氣體效應的支持意見更為穩固。 

至 2004 年初，大氣中的 CO2濃度大約是 379 ppm，比 1750 年增加了約

30%。這一增加主要是由於化石燃料燃燒形成的 CO2人爲釋放，和小部分土

地利用變化、水泥生産和生質燃燒造成的。儘管 CO2可以解釋自工業革命以

來 60%以上的累積人為溫室效應，但大氣中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CH4)、一

氧化二氮(N2O)、氫氟碳化物和全氟化合物等的濃度也升高。與 CO2相比，

CH4和 N2O的人為溫室效應分別為 20%和 6%～7%；氫氟碳化物的人為溫室

效應達 14%左右，其中有些溫室氣體已在蒙特婁議定書中受到管制。 

在評估溫室氣體濃度增加的可能影響方面，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於 2001 年提出結論：「新的更有力的證據顯示，過去 50 年觀測到的暖

化現象主要是人類活動造成的」。20世紀全球暖化達 0.6(±0.2)℃；199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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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自 1861 年有觀測記錄以來最暖的時期，1998 年是有觀測記錄以來

最暖的一年(2001 年次之，2003 年再次之)。過去 100 年很多地區的海平面上

升(10到 20cm)可能與當前的全球溫度升高有關。  

生態系統、人類健康和工農經濟都對氣候變化十分敏感，包括氣候變化

的範圍、程度和速率。然而，許多地區可能遭受氣候變化的不良影響，其中

有一些可能是無法恢復的；對那些已經飽受資源掠取、不具可持續的管理以

及遭到污染等影響的生態系統來說，氣候變化是另一個沉重的壓力。因此，

有一組國際科學家在自然(Nature)雜誌中撰文指出，約 1百萬個不同的物種會

因全球暖化而滅亡，而人類的繁殖與活動又限制了新物種的發展。只是整個

地球體系的影響因子千頭萬緒，遠遠超出人類實驗室研究，甚至生物圈模擬

的能力範圍；對於地球系統改變的這些不確定、規模與速度均史無前例，而

人類可能會不自覺的跨越臨界點，致使改變無法挽回。 

由於氣候暖化造成的山區冰川融化，不僅造成土質鬆動、水源枯竭，科

學家也開始注意北極區大量融冰淡水對於洋流的影響。例如，美國伍茲霍海

洋研究所(Woods Hole)研究人員在 2003 年 12月中宣佈發現的現象，指出熱

帶的大西洋海水含鹽量比 50 年前更高，這意味著暖化加速熱帶海水的蒸發；

數據顯示，在過去 15 年間蒸發速率增加 10%。另一方面，北大西洋與南大

西洋的海水含鹽量降低，可能是蒸發的水份降落在較寒冷的海面上；雖然暖

化加速這種水循環，但是研究人員相信，加速的蒸發也會促進暖化。如果北

方的低溫洋流因為鹽分降低而不下沉，會阻止熱帶洋流北上，那麼現有的大

西洋洋流會改變，造成歐洲的新冰河時期。德國波茲坦(Potsdam)氣候影響研

究中心的研究也指出，「在過去 10 萬年間，洋流溫度變化達攝氏 10 度且歷

時 10 年的情況發生過 20次；我們不確定全球暖化的程度要到什麼地步才會

使類似的狀況再發生，但若是發生，後果嚴重。」 

這些推論說明了人類開始體認地球生態圈內萬物萬事息息相關的現

象，就像混沌理論所描述的情境：當亞馬遜河流域一隻蝴蝶扇動翅膀，會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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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密西西比河流域的一場風暴。由於這種微妙影響可能造成意外的驚人後

果，使得決策人員開始思考氣候可能的劇烈改變，並且相當廣泛，而這可能

是所有國家安全議題之首；事實上，美國國防部戰略規劃員曾仔細評估此現

象，推演到了氣候變化效應發作的時刻，美國、西歐與中國都要面臨大量天

災難民的窘境。但是若氣候變化造成如小冰河時期的氣候事件時，資源缺乏

的族群將為求生存而爭奪資源，引發的暴動與戰爭會造成難以估計的傷亡。

由於愈來愈多的人口爭逐有限的資源，環境惡化可能會造成難民或因爭奪資

源而引發戰爭；聯合國為了要探討環境與人類衝突之間的關聯，以瞭解未來

戰爭如何因全球暖化等環境因素而引發，特別在 2004 年三月底於南韓舉辦

世界環境官員會議來討論此議題。 

在自然生態方面，氣候變化的一些徵兆可以作爲參考指標，例如脆弱的

珊瑚礁正處於海水溫度升高的危險之中，而且一些候鳥的族群已經有萎縮的

現象。此外，氣候變化很可能通過各種機制對人類健康和福祉産生影響；例

如，它會對淡水的利用率、糧食産量和瘧疾、登革熱和血吸蟲病等傳染病的

分佈和季節傳播産生不利影響，氣候變化的壓力還會進一步以不同方式在不

同地區間相互作用。人們必須在可持續的基礎上致力於成功的經濟和社會發

展，為確保足夠的糧食、清潔的空氣和淡水、能源、安全庇護和減少疾病方

面，提供一系列的清潔生產和服務，希望能因此減少一些環境系統方面的壓

力。 

二、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背景  

在 1970 年代初期，科學家有關全球暖化現象的發現，開始引起決策者

對這一全球威脅浮現的關注；然而，他們的呼籲最初並未受到重視，而隨著

經濟成長，更多的二氧化碳因化石燃料燃燒而被釋放，更多的森林被砍伐並

作爲農業用地，更多的鹵烴化合物被生産。科學家、各非政府組織、國際組

織以及部分國家又花了大約 20 年時間的不斷努力，才使得國際社會在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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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的共同行動方面逐漸達成共識。 

1972 年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會議被看作是有關氣候變化方面國際

努力的起點；1979 年，在瑞士日內瓦(Geneva)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氣候會議中，

各國表達了對大氣問題的關注，但這次會議主要是受到科學家的關注，很少

得到決策者的注意。1980 年代，在奧地利的菲拉赫(Villach)召開了一系列的

研討會和座談會，會議討論了一些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的未來情境。在 1985

年的菲拉赫會議上，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國際小組在全球暖化的危險性和問

題的嚴重性方面達成共識。 

由於日益增加的公衆關切和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權責，全球氣候變

化問題被納入一些國家的政治議程。於 1988 年在多倫多召開的氣候變化會

議上出現外交方面的突破，有提案要求已開發國家在 2005 年的排放量要比

1988 年的水準減少 20%。幾個月以後，世界氣象組織(WMO)和聯合國環境

署(UNEP)共同建立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組織，來審視對氣候

變化的科學認知、氣候變化的環境、經濟影響，以及爲減緩/適應氣候變化所

採取的措施。IPCC 的研究，尤其是 1990、1995 和 2001 年三個內容廣泛的

評估報告涵蓋了氣候變化的各個領域。 

在 1992 年的聯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中，有一個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度穩定在一特定程度的最終目

標，以避免人爲因素導致氣候系統發生災難性的後果。公約進一步界定了幾

個重要的基本原則，例如：各締約國應該在公平以及在「共同但有差別的責

任」的基礎上採取預防措施和行動。作爲一個綱要公約，UNFCCC僅提出對

工業化國家非約束性建議，即到 2000 年工業化國家將 CO2和其他溫室排放

量降低到 1990 年時的水準(不受蒙特婁議定書的控制)。然而隨後數年，這些

國家中大部分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並沒有降低到 1990 年時的排放量水準，

幾乎所有人爲溫室氣體，尤其是 CO2的全球排放量仍在繼續增加；這反映了

各國和國際政策及措施中對氣候變化約束力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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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第二次評估報告中，IPCC聲明：「證據對照顯示，對全球氣候來說，

存在可辨認的人類影響」；這一明確的結論爲 1997 年 12 月京都議定書的通

過提供了科學基礎，議定書首次包括了大多數工業化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減

量目標。然而，目標設定差異包括從減少排放量 8%(歐盟和許多中歐國家)

到允許增加排放量 10%(冰島)和 8%(澳大利亞)不等。歸納來看，要求工業化

國家，在 2008－2012 年間將他們的國際排放量減至比 1990 年水準低 5%；

議定書中並未對發展中國家設定排放減量目標。議定書也允許利用所謂的

「京都機制」來合作履行排放減量義務，這些機制旨在提供「彈性機制」和

減少執行京都議定書要求的成本；例如，其中的「清潔發展機制(CDM)」，

是允許工業化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執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的專案，因而分享

排放積分。 

對工業化國家來說，履行京都議定書所需成本估計約占其 2010 年國內

生産毛額的 0.1～2%，這對那些經濟上主要依靠化石燃料的國家影響最大。

鑒於預期的經濟損失，一些工業化國家的立場退卻已經對京都議定書的承諾

造成損害。對於履行議定書規則和形式的爭論，一直持續到 2000 年 12月在

荷蘭海牙(Den Haag)舉行的第六次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上。

由於談判的締約國仍舊無法達成一致的意見，大會休會，並且締約國決定在

2001 年再次談判。在全球討論中的轉捩點出現在 2001 年 3月，美國政府對

於京都議定書中有關溫室氣體的人爲排放管制法律條款有意見；美國行政部

門宣佈其反對議定書的立場，因為排放限量會損害美國經濟，並且未對發展

中國家設定排放減量目標。 

如果其他已開發國家採取同樣的立場，京都議定書將無機會生效。然

而，在 2001 年 7月于德國波昂召開的第六次締約國大會第二次會議上(COP-6 

Part Ⅱ)，各締約國(除美國外)成功地完成了落實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承諾運作

細節的談判；他們還就加強 UNFCCC 本身的執行等問題達成了共識，這次

會議的政治決議 — 波昂協定，在 2001 年 7月 25日舉行的締約國大會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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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過。許多人將此進展看作是拯救京都議定書，並爲其正式批准奠定基礎

的歷史性政治決議，儘管已清楚地意識到這只是為解決全球問題邁出的一小

步。經討論後，歐盟、加拿大、冰島、挪威、紐西蘭和瑞士等國家通過了爲

發展中國家提供資金援助的政治宣言，承諾到 2005 年每年給發展中國家提

供 41億美元的援助。 

在第六次締約國第二次會議後不久，氣候變化談判各方於 2001 年 10－

11月在摩洛哥馬拉喀什(Marakesch)召開的第七次締約國大會中，就「波昂協

定」得出的有關彈性機制系統、「京都機制」、收支情況、資訊通報和其他(所

謂的「馬拉喀什協定」)等遺留問題達成了一致協定。該協定不僅假設京都議

定書在不久的將來批准生效，並將作爲一種廣泛的多邊途徑基礎，以利後續

發揮作用。 

2002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八次締約國大會於 11 月 1 日在印

度新德里閉幕，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代表經過 10 天的艱苦磋商和激

烈爭論，終於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達成共識，正式通過「德里宣言」，並呼籲

有關國家儘早批准京都議定書。 

德里宣言強調抑制氣候變化必須在可持續發展的架構內進行，這表明減

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與可持續發展仍然是各締約國今後履約的重要任務。「宣

言」重申了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敦促工業化國家在 2012 年年底以前，把溫

室氣體的排放量減至比 1990 年的水準少 5.2%。「宣言」要求各國進一步開發

清潔能源和研究綠色技術，促使人們可持續地使用再生能源，並通過公共部

門的努力和市場為導向的途徑，來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會議期間，一些工業先進國家曾經提出建議，要求發展中國家在防止全

球氣候變化方面承擔更多義務。對此，印度和中國代表在大會的部長級會議

上表示，與工業先進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無論溫室氣體人均排放量還是人

均收入都遠遠落後，而且沒有足夠的資源滿足基本生活需要。防止全球氣候

變化的要求將加重發展中國家本來就脆弱不堪的經濟，使他們脫離貧窮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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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變慢，因此呼籲已開發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更多的資金，幫助他們實現

可持續發展。 

該次大會討論並通過了一些關於京都議定書的公共機構和程序的決

議，大會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使「清潔發展機制」具備了所有的運作條件；

這一機制可使已開發國家投資者為發展中國家的清潔技術投資，幫助發展中

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投資者由此獲得排放減量積分。通過這種排放減量交

易，已開發國家的有關企業可以不用在國內進行排放減量就能使人為溫室氣

體的排放總量減少，從而達到減量目標。 

第九次締約國會議(COP9)於 2003 年 12月 1 日在義大利米蘭(Milano)舉

行，來自 167 個締約國約 2,000名正式代表參加了本次會議，還有來自聯合

國相關機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以及媒體記者約 3,200 人。由於美國

退出、俄羅斯和澳大利亞等國態度消極，致使京都議定書遲遲不能生效，但

是在圓桌會議上，各國出席的部長們達成共識：氣候變化仍然是人類面臨的

最重大的挑戰，其負面影響已經成爲世界各地的現實，支援發展中國家應對

氣候變化是已開發國家的道德義務。部長們認爲，經濟發展與氣候變化政策

是可以相互協調的，及早採取行動便可獲得經濟效益。 

由於京都議定書的一些爭議，目前國際社會更爲關注後京都時代的國際

氣候體制。在 COP9大會上，各種非政府團體和研究機構提出了諸多打破僵

局的方案。這些方案可以大致歸納爲兩大類，一是「自上而下」(top-down)

的方法，即首先確定全球排放量的上限，然後根據各締約國的責任和義務等

分配具有法律約束力的排放減量目標，京都議定書正是這類方法的典型代

表；二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即由各締約國根據各自的國情和

發展優先順位，自主決定其參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戰略方針和具體措施，採取

自願承諾等方式，以自我確定沒有法律約束力的排放減量指標，例如目前美

國提出的碳密集度方法。由於京都議定書的公平性爭議，因此愈來愈多的締

約國，也包括一些歐盟國家在內，開始探討採取「自下而上」方法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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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將可能圍繞這兩類方法展開。這意味著國際社會已

不再把京都方式作爲唯一的模式，並正在考慮多種方式並存的新機制。 

其實，達到京都議定書的目標只是應付氣候變化問題的第一步。儘管從

長期來看，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度是可以達成的，但暖化現象仍會持續幾

十年，海平面在未來幾個世紀也還會持續升高，如果不採取斷然的措施，終

將對數百萬人的福祇造成嚴重的威脅。 

三、政府因應政策與措施 

自 1997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簽署通過「京都

議定書」以來，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具體落實溫室氣體減量已構成相當大的經

濟、政治與社會壓力，如何研擬適當的因應對策，期能以最少的社會成本達

到減量目標，已成為各國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雖然「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及「京都議定書」並未規範與我國情相似之開發中國家溫室氣體減量責任，

然依國際環保公約(例如蒙特婁議定書、華盛頓公約等)的經驗，我國即使不

簽定公約及享受權利，但相關義務，卻仍須履行，以避免公約參與國藉罰款

或貿易設限等方式的制裁。我國基於地球村成員責任與國際公約之壓力，必

須及早規劃因應措施，期在影響國家利益的最小情況下，承擔減量責任，而

溫室氣體盤查與排放趨勢的精確推估為評估各項因應策略的首要工作。 

行政院為因應「京都議定書」規範之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及期程，由經濟

部於 1998 年 5月 26日及 27日在台北市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全國能源會議」，

重新檢討修訂我國能源政策與產業政策。此次會議重點均以抑制 CO2排放為

前提，由於 CO2的排放與產業的生產活動及能源的消費息息相關，故一般的

因應對策大多從調整能源結構、提升能源使用效率及調整產業結構等方向著

手。全國能源會議結論具體行動方案業於 1999 年 8月 5日經行政院第 2640

次院會通過，各部會將據此全面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並將由經建會管考

辦理情形。此行動方案主要包括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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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源結構調整（經濟部能源局主辦） 

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原則規劃未來能源結構的調整方向，主要對

策包括：優先推動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效率，繼續推動汽電共生及再生

能源，大力推廣使用液化天然氣，增建核能機組做為最後的選擇，並訂

定未來能源結構與電源結構配比。 

(二) 產業結構調整（經濟部工業局主辦） 

未來調整產業結構著重整體性的均衡發展，以創造競爭力為考慮

核心，並且建立自發性的經濟誘因機制，以有效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

2020 年的產業結構規劃為技術密集工業佔製造業國內生產毛額之

55%、傳統工業佔 20%、基礎工業佔 25%。同時，輔導石化、鋼鐵、水

泥、造紙、人纖等五大產業公會成立二氧化碳因應小組；並積極推動市

場潛力大、產業關聯性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層次高、污染程度低及能

源依存度低的十大新興工業。 

(三)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及成本效益分析（環保署主辦） 

為了完整考量經濟、環境及能源的關係，將進行總體經濟評估模

型、建構工程模型及整合相關模型，除了重新評估考量我國合理的減量

目標外，並擬訂各項可行的溫室氣體減量措施及行動方案。 

依全國能源會議結論，規劃至西元 2020 年之總節能率將達 28%。

整體能源效率至 2010年間，將以平均每年 1.2%節能率為目標，西元2011

～2020 年間則以平均每年 1%之節能率為目標。倘以提升能源使用效率

指標而言，2010 年與 2020 年將分別提高 16%及 28%；2010 年累計節能

量為 1,973萬公秉油當量，而 2020 年將達到 4,187萬公秉油當量，各部

門分擔減量配額詳見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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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部門節能目標（以 1996 年為基準年）  

累計節約率(%) 項目 

部門別 

能源消費比重 
(%) 2010 年 2020 年 

節能貢獻 
(%) 

累計節約量 
(萬公秉油當量) 

工業部門 49.0 9.5 16.4 31.6 1,322 

運輸部門 17.6 15.5 23.7 16.4 688 

住商部門 17.0 17.9 29.6 19.9 834 

電力部門 (43.3) 5.0 8.2 14.9 623 

其他部門及產

業結構調整 
16.4 --- --- 17.2 720 

合計 100 16 28 100 4,187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民國 88 年 8月。 

 

依據分配給各部門減量目標的累計節約量，與工業部門相關的節能目標

進一步規劃如下(全國能源會議結論具體行動方案，1998 年 12月)： 

(一) 工業部門的減量目標為 1,322萬公秉油當量 

1.建立新設廠能源效率指標及審核許可制度預期可減 437 萬公秉油當

量； 

2.執行能源用戶查核制度預期可減 445萬公秉油當量； 

3.推動產業自發節約能源預期可減 190萬公秉油當量； 

4.提升能源設備效率標準； 

5.擴大實施節約能源獎勵優惠； 

6.加強節約能源技術服務預期可減 250萬公秉油當量。 

(二) 其他部門及產業結構調整的減量目標為 720萬公秉油當量 

1.技術密集工業由 34% 55%； 

2.傳統工業由 26% 20%； 

3.基礎工業由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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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節約能源預期可達 122萬公秉油當量。 

經濟部為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減量兼顧產業發展的策略，所採納之因應對

策包括： 

(一) 加強宣導 

透過產業公會加強對業界宣導，促使國內關聯業者體認京都議定

書之重要性，及配合執行之必要性，共同致力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並由

公會研提所屬產業自願性減量目標方案及改善標準，作為訂定整體產業

減量目標之依據。 

(二) 調整產業結構 

1.鼓勵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價值、高產業關聯效果之產業發展 

2.調整能源密集產業之產品結構 

3.加速推動發展十大新興工業 

(三) 訂定工業製程設備與產品之排放標準 

工業局已自 1993 年起辦理「化工製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技術推

廣與輔導計畫」，目的是希望藉由該計畫來擬定工業製程設備與產品之

排放標準，以便將來依據該項標準輔導產業界改善設備、削減二氧化碳

排放。 

(四) 研發及引進控制排放溫室氣體之技術 

1.提供經濟誘因，輔導產業界引進或開發新技術，改用能源及溫室氣體

排放量較少之製程。 

2.洽請學術研究機構將二氧化碳轉換成非溫室氣體，或回收利用製造高

附加價值產品。 

(五) 運用中長期融資輔導既有產業汰換設備，提升單位產品之能源效率，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 

(六) 工業區汽電共生設備之推動，以及清潔製程、工業減廢與廢熱回收之技

術輔導（以成立服務團方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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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動跨國共同減量計畫，增進國際間技術之合作與移轉。 

為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要求，工業局推動永續產業發展策略包括： 

1.調整製造業結構，藉由產業結構調整朝向高產值方向發展 

經濟部工業局為加速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二低二高」策略，朝向

鼓勵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價值、高產業關聯效果的產業發展；調

整能源密集產業的產品結構，輔導能源使用率低的廠商轉業等方向進

行。經由建立自發性的經濟誘因機制，包括適度修改促產條例、利用

金融與租稅獎勵等，協助從事原料替代、製程改善、產品升級、資源

與能源回收再利用等工作，達到節約能源目標。以支持新的投資案取

代舊的高耗能廠，以租稅及融資優惠措施鼓勵廠商節約能源，調整製

造業結構，藉由產業結構調整朝向高產值方向發展；1997 年至 2002

年底製造業金屬機械業比例由 27.52%降為 25.42%；民生工業由

20.05%降為 13.39%；化學工業由 23.6%提升為 24.62%；資訊電子業

由 28.84%提升為 36.57%，顯示產業結構已逐漸調整成為以高產值產

業為主。 

2.輔導工廠減少排放 

為協助工廠執行溫室氣體減量解決所遭遇的困難，提供的諮詢服

務方式有： 

(1)重大工業場址開發行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中增列二氧化碳

增量項目。 

(2)輔導工廠等固定污染源減少揮發性有機物及氮氧化物排放。 

(3)輔導工廠配合燃料管制及鼓勵使用清潔燃料。 

(4)輔導主要耗能產業節約能源，針對鋼鐵、石化、造紙、人纖與水泥

業輔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5)推動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輔導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節省事業廢

棄物處理所需之能源，減少廢棄物棄置之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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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潔生產與綠色產品 

(1)清潔生產：近 10 年來全世界各項環保議題之討論及公約的擬定

時，「污染預防」均被列為企業環保活動的最高原則，「污染預防」

範圍乃包括了對企業活動、產品、服務之綜合考量，這亦正符合了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對「清潔生產之定義」─清潔生產是指持續地將

整合且預防性的環境策略應用於製程、產品及服務上，以增加生態

效率和減少對於人類及環境的危害。 

(2)綠色生產：評估永續產業之各項工作領域的整合，其基本精神乃在

於「提昇企業的綠色生產力」，此亦為亞洲生產力組織於 1996 年

起積極推動之訴求，其內涵則與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推動的「Eco - 

Business」近乎一致。推動「永續產業」之各領域工作，其最終目

的即在整合及推動 ISO 9000、ISO 14000、清潔生產、能源節約及

環保產業發展技術的運用，以提昇產業界之「綠色生產力」。 

4.鹵烴與六氟化硫減量措施 

在輔導工廠配合執行破壞臭氧層化學品之管制措施方面，我國政

府在 1989 年 6月即由經濟部工業局邀集外交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相關單位成立「蒙特婁議定書專案小組」。1991 年

8 月 13 日經濟部工業局修訂「管制蒙特婁議定書列管化學品作業要

點」，配合國際管制趨勢增加列管項目。1995 年 1月 6日經濟部工業

局公告，自 1995 年 1 月 1 日起進口工業用溴化甲烷之廠商，應於期

限內向經濟部工業局申報以憑證辦理進口配額核配事宜。自 1988 年

起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等技術輔導單位進行列管化學

品替代技術與回收技術之開發、引進、評估與推廣，以協助國內產業

界削減 CFC及 HCFC使用量。 

工業局永續發展組於 2003 及 2004 年度委辦的「環保技術輔導計

畫」中，規劃了「溫室氣體減量輔導」的專案，計畫工作包括： 

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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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蒐集與整理國外溫室氣體減量技術應用最新發展，及京都議定書相關

資訊及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最新動態，並將資料電子化上網。 

2.收集彙整國外競爭國如日韓等國之產業因應溫室氣體減量之措施，以

規劃我國產業因應溫室氣體減量與提升能源效率相關策略。 

3.建立業整合性節能技術，藉由有效操作維護、設備管理、提升能源效

率及回收能源等方式，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將技術資料彙整後電

子化供業界應用。 

4.藉由工廠輔導的機制，推廣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技術，並提供溫室氣體

排放量盤查、數據管理與報告的方法，作為工廠溫室氣體管理之參考。 

5.印製溫室氣體行業減量技術彙編及宣導手冊，供業界參考運用。 

6.辦理溫室氣體減量技術與盤查方法講習會，訓練工廠人員在溫室氣體

減量、盤查、管理與報告的能力。 

參考資料  

1. GEO – 3 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第二章：環境和政策回顧 

(1972-2002)-大氣-全球綜述；http://www.ces.pku.edu.cn/geo/geo3/homepage/ 

geo-3%20homepage/complete%20report/charptertwo/atmosphere/global%20o

verview/greenhouse%20gases.htm 

2. IPCC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 Climate Change 2001; http://www.grida.no/ 

climate/ipcc_tar/ 

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 2001. Summary of 

the Resumed Sixth Session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6-27 July, 2001. Vol. 12, No. 176. 

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 2001. Summary of 

the Seven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9 October-11 November 2001. Vol. 12, No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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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室氣體盤查需求的發展 

一、溫室氣體的排放許可配額與交易市場  

歐盟認為京都議定書是目前解決氣候變化的唯一方案，深信堅持必能實

現。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減量目標查核的需要，歐洲執委會要求所有的

歐盟會員國，必須要在 2004 年 3月底完成碳排放量國家分配計畫(NAP)，說

明各國如何在各產業間與個別工廠間分配排放許可量，並且由歐盟執委會審

核通過；而新加盟的 10個會員國可以在加盟日(5月 1日)才提報國家分配計

畫。有關國家分配計畫的編撰方式，由歐洲執委會提出 11 項準則供會員國

參考；執委會收件後進行審查，發現不符這些準則的計畫將予以退回修訂。 

所謂碳國家分配計畫就是歐盟會員國依承諾確認該國至 2012 年所應減

少的排放量，這個制度的運作主要就是安排工廠依據所分配的排放限額來互

相交易。如果會員國有超量排放的現象，罰款在 2005至 2008 年間每公噸是

40 歐元，至 2012 年增加為 100歐元。歐盟這麼做是相信市場交易制度會更

有彈性、具備誘因與節省成本。 

當歐盟國家在分配排放量的時候，所憑藉的資料之一就是過去幾年廠商

所提供的排放量申報數據，因此國家分配計畫一經公佈，將在產業之間造成

幾家歡樂幾家愁的現象；依據搜集的趨勢資料顯示，英國是最早公佈國家分

配計畫草案的國家，因而引發的投資人心理與信心效應對於公司營運獲利的

衝擊值得參考。其他如愛爾蘭的環保署則公佈了一套系統，以管制工業界的

二氧化碳排放量以免超過處罰的界線；環保署並且為百大公司設定排放量限

額，超過就罰。德國政府亦與工業界進行排放量的協商，安排如何把排放限

額逐步釋出。 

依據亞洲開發銀行(ADB)與國際排放交易協會(IETA)提供 Natsource 與

Point Carbon的調查報告顯示，附件一國家在 2012 年可能會購買被認證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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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減量約 1-1.5億噸 CO2當量，其中以日本、義大利、西班牙等國的需求量

較大；荷蘭在這方面的經驗最豐富，已經簽署了許多「瞭解備忘錄」(MoUs)，

並推動認可排放減量單位採購招標計畫(CERUPT)，每噸 CO2當量價格在 3 - 

6.5 美元的範圍之內。而世界銀行(WB)表示，預期京都議定書的核簽在即，

2003 年交易商已透露全球排放權交易量加倍，由 2002 年的二千九百萬噸二

氧化碳當量增加到 2003 年的七千一百萬噸二氧化碳當量，其中領先的日本

公司交易量是 2002 年的四倍，主要賣家是拉丁美洲國家。交易商預期俄羅

斯若核准京都議定書，釋放出來的排放權相當可觀。即使京都議定書不能生

效，相關分析師仍相信，全球排放權交易在 2007 年可望增加到 100億美元；

設籍奧斯陸的 Point Carbon認為，國際交易量由 2005 年起會因為歐盟推動限

量與交易制度而開始增加。 

有些國家例如日本、加拿大與美國，則試圖建立國內的溫室氣體排放量

交易體系，希望能夠藉模擬的方式探討市場運作的機制，以及解決國內區域

小額排放權交易的需求。例如，日本隸屬於 7 個工業與產業公會約 40 家公

司正進行 CO2排放權模擬交易，此計畫由日本經濟產業省主導；由於工業與

產業公會相關的排放量佔全國 80%的總量，此計畫有助於產業排放權交易制

度的建立。模擬交易期間，稽核公司與環境相關的標準驗證組織將量測參與

公司的 CO2排放減量與其排放權，然後進行與經濟產業省、工業公會與地方

政府的交易，以協助建立交易制度，日本希望在 2004 年底能確認交易制度

相關規則，並於 2005 年正式運作。 

美國地區則有芝加哥的氣候交易市場(CCX)，是一個民間企業團體自願

減量並交易的案例；芝加哥氣候交易是美國第一個排放交易所。在 2003 年

元月，芝加哥氣候交易人員宣佈，溫室氣體將納入交易項目；此四年實驗計

畫預計將在 2006 年時減少溫室氣體五千萬到六千萬噸，初期有 14個會員機

構，承諾要比 1998 – 2001 年的水準減量 4%，芝加哥氣候交易所已委託在線

電子交易公司(ICETM)提供交易平台。至 2004 年 7月，芝加哥氣候交易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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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 60 個以上的會員機構；由於美國尚未核簽京都議定書，所以參與廠商

機構藉此模擬與學習碳交易的過程。 

除了歐盟的集團內交易體系之外，還有國與國雙邊的合作交易體制，就

是國際認可的清潔發展機制；原則上，一項清潔發展機制(CDM)專案的創

設，須要經過周詳的先期評估與規劃，而且必須經過聯合國方法論審核組織

的認可，並獲得專案實施所在地的國家授權機構(DNA)的同意，所以這類排

放量交易實際上是一種長期合作的專案。 

由此觀之，有法律效力的 CDM專案必須滿足：(1)獲得專案涉及到的所

有成員國的正式批准；(2)能促進專案東道國的持續發展；(3)在緩和氣候變化

方面産生實在的、可測量的、長期的效益。CDM專案産生的排放減量積分，

必須是該專案場址在「無此 CDM 專案」條件下確證會産生的額外排放量。

而參與 CDM 的國家必須滿足一定的資格標準，即所有的 CDM 參與成員國

必須符合三個基本要求：自願參與 CDM、建立國家級 CDM主管機構、批准

京都議定書。 

此外，工業化國家還必須滿足幾個更嚴格的規定：完成京都議定書第 3

條規定的分配排放數量、建立國家級的溫室氣體排放評估體系、建立國家級

的 CDM 專案註冊機構、提交年度盤查清冊報告、爲溫室氣體減量的買賣交

易建立一個帳戶管理系統。 

對於那些非歐盟體系的國家，若要從別的國家獲取排放權，京都議定書

認可的清潔發展機制是一個重要的途徑；例如日本，依據共同社的消息，日

本開發銀行(DBJ)與日本國際合作銀行(JBIC)將於 2004 年夏季提供 20 億日

元，並向企業界召募 80億日元，合資成立總金額約 100億日元的「碳基金」，

用來推動清潔發展機制方面的業務。 

另外，過去一年投資人遊說團體在氣候變化風險方面的呼聲也漸漸升

高，2003 年碳揭露專案(CDP)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耗能產業如果不及早準

備因應措施，會發現公司資產將縮水 40%。2003 年 12月，關切氣候變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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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風險的投資網絡(INCR)在聯合國紐約總部集會，宣佈一項環境的「行動要

求」，要求美國各界採取步驟，揭露氣候變化對投資人的風險，而且華爾街

的資金管理人也須要分析氣候變化的風險。另一方面，美國列名公司的稽核

員已接獲警告，如果未能點出公司在氣候變化方面的風險，稽核員得冒聲譽

受創的風險；美國金融監督機構，證券管理委員會(SEC)2004 年 2月 26日在

華府一場高峰會中表示，對於那些不公佈環境風險的公司，甚至於其稽核

員，會進行起訴。2003 年在一項由聯合國召集的 1兆美元投資基金大會中，

投資人已呼籲產業要將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公司利潤的資訊公佈。 

2004 年 4月，加州氣候行動登錄計畫副主席 Joel Levin為美國拒絕制定

氣候變化政策的能源公司描述至 2010 年可能會面臨的經營情境；首先，該

公司會受到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限額與交易系統的衝擊，其次，該公司會成為

沿海地區因海平面升高而成為受災集團的訴訟對象。還有，法人股東集團會

控告該公司董事會因未揭露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而違反信託責任；然後，保險

公司會因為法人股東提出控告而撤除對於該公司的責任險保障。接著，美國

證券交易委員會(SEC)會出面調查該公司為什麼沒有在財務報告中說明相關

的責任；這些現象可能再過幾年就會發生。有鑑於目前股東興訟的事件逐漸

增加，可能產生氣候變化責任的相關訴訟，況且現在氣候變化的相關資訊隨

手可得，讓企業主管沒有忽視的理由；瑞士再保公司已經表示，對於那些沒

有提供充分氣候變化政策的企業主管將撤消其責任險，這是能源公司在面臨

溫室氣體管理時的抉擇。 

二、工廠溫室氣體盤查的需求  

不管京都議定書的進展如何，歐盟持續朝向京都議定書會生效的情境做

準備，並於 2004 年 3月 10日，依據京都議定書制定對抗氣候暖化的法律，

歐盟宣佈一個監測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計畫已依法管制所有的歐盟國家；新的

法規為所有的會員國設定了嚴格的會計、申報與查核措施。因此歐盟 2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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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均積極進行國家配額計畫，為體系內受管制的工廠訂定排放限額，準

備參與 2005 年元旦啟動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交易市場。依據歐洲執委會的說

法，歐盟會員國必須要在 2004 年秋季完成排放量登錄，以便歐盟排放量交

易制度的啟動；而可交易的商品如歐盟排放許可量，僅以電子形式存在於登

錄體系中，歐洲執委會亦為此準備登錄法規，以確保各國政府依相同的規定

設立系統，避免市場遭到扭曲。歐洲執委會已指示要將運作歐洲交易日誌的

Trasys 系統與運作聯合國國際交易日誌的 PQA 系統做比較，查核許可量數

據溝通的標準，以便 2005 年元月啟動時可以連線。當然，廠商在登錄溫室

氣體排放量的時候，相關數據必須經過國際認可的驗證公司進行確認簽證；

為此，聯合國相關機構亦將公布能夠為申報廠商查證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驗

證機構。 

除了歐盟以外，日本正規劃將來為企業公司設定排放限額，美國、加拿

大與南韓也鼓勵產業儘速完成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登錄作業，中國、印度

與巴西亦開始建立排放量查核方法，以爭取溫室氣體減量國際合作機會。有

鑑於全球暖化衍生天災的跡象益趨明顯，「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簽約

國的排放限量要求呼聲漸高；我國雖非簽約國，但為避免予人置身事外的印

象，降低貿易障礙的風險，我國產業亦應積極主動宣示對於國際溫室氣體排

放減量與盤查相關要求的認同。 

綜觀目前各國或地方政府推動或執行溫室氣體減量計畫時，排放量盤

查、確認與登錄是必要的第一步；就像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國提

報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一樣，藉由數字資料的比較，以顯現減量績效，並形成

減量的推動力量。對於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登錄作業，最直接的經濟功能是為

排放量交易制度做準備，隨著京都議定書 2005 年第一個查核期的迫近，許

多地方的溫室氣體交易制度開始成形；而最重要前置作業就是要訂定各會員

國、各產業、各廠商的排放量限額，為此，歐盟各會員國的各個工廠均積極

的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清查與登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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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京都議定書的減量目標設定方式，讓許多跨國企業隱然感覺到溫室

氣體排放量議題已逐漸成為公司營運時必須考量的風險項目之一；如果不及

早確認企業本身的基線數據，以及保留過去努力的成果績效，那麼在未來京

都議定書開始執行目標查核管理的時候，企業會陷入難以預期的獲利受損甚

至營運虧損的情形。因此，能源公司開始建立溫室氣體排放的管理系統，並

希望其他的同業能認同其努力，讓數據資料的建立方式是相容的；例如美國

的石油公司雪佛龍德士古(ChevronTexaco)在 2003 年初發展了一套溫室氣體

盤查系統，免費提供給全球能源業使用，以估算與管理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

使用數據，適用於石油公司的探勘、生產、煉油、銷售、石化、運輸、發電、

製造、土地產權與採掘等相關活動。而美國另一跨國石油集團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執行長也呼籲石油公司應在政府立法進行管制減量之前，先行

提出碳排放報告，針對使用化石燃料的監督稽核，為排放交易或「限量與貿

易」的機制預作準備。此外，美國石油協會主管也表示，已投入兩年時間發

展量測與計算溫室氣體的方法，由於沒有標準的量測方式，業者參與溫室氣

體排放量登錄的意願受挫，這說明溫室氣體盤查系統標準化的關鍵重要性。 

目前各國政府、各地方政府、國際機構相關的溫室氣體登錄作業或計

畫，包括美國聯邦政府的能源部的 1605(b)計畫、環保署的氣候領袖計畫、

美國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美國新罕布什爾州的自願溫室氣體減量登錄計

畫、美國新澤西州的排放聲明計畫、美國威斯康辛州的自願排放減量登錄、

美國東北地區氣候行動登錄、非政府機構芝加哥氣候交易所、氣候中性網、

氣候信託、氣候行動的環境保護夥伴、環境資源信託登錄、地方環保計畫國

際委員會(ICLEI)的氣候保護活動參與城市計畫、世界野生基金會(WWF)的氣

候救星、國際的共同減量/清潔發展機制、世界銀行的原型碳基金、澳大利亞

的溫室氣體挑戰、加拿大的基線保護計畫、加拿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交易

實驗計畫、加拿大的自願挑戰與減量、丹麥的排放量交易、加拿大魁北克省

的 EcoGESte、荷蘭的 ERUPT/CERUPT、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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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排放交易制度、其他發展中的世界經濟論壇的溫室氣體登錄、國際標準

組織的國際氣候變化標準、在共同減量與清潔生產機制下專案執行會計與基

線的步驟、法國的國家溫室氣體許可量登錄；各個制度在計畫主要目的、盤

查氣體項目、申報內容範圍、營運界線定義、排放計算方法、基線訂定與相

關附加資料、清冊查證要求與查證方法型式等方面大同小異，全依制度建立

時所賦予的功能而定。 

登錄作業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護業者排放量基線、公開表揚自願減量成就

與安排排放減量積分交易，但是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藉由盤查與登錄，做為

排放減量的基準與證據，誘導產業持續減量與改善。這些針對產業機構進行

的登錄作業有些是官方主導的計畫，例如美國聯邦政府的能源部的 1605(b)

計畫與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但是大部分的登錄計畫仍屬自願性

質；未來可能會因京都議定書的生效，而使得官方主導的溫室氣體登錄與管

制計畫成為主流。 

就目前國際發展來看，許多自願性的登錄作業其系統日趨成熟與相容，

其作法有許多值得參考之處。例如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登錄作業)是依據

加州法規建立的一個非營利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登錄作業，登錄作業的目的

是協助境內營運的公司、機構建立溫室氣體排放底線，以因應未來溫室氣體

排放減量的任何要求。登錄作業鼓勵以自願行動方式增加能源效率與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量，登錄廠商可自行選擇 1990 年以後任一年為基準年，據以記

錄其溫室氣體排放量清單。而加州政府承諾，若將來有任何形式的溫室氣體

管制制度，會盡最大的努力讓登錄廠商早先的行動獲得適切的考量。登錄作

業處會提供一個「一般議定書」(General Protocol)，還有其他工業適用的準

則，據以指導登錄廠商如何去清查溫室氣體排放量，包括要量什麼、怎麼去

量、需要的參考數據、驗證條件等。 

由於該計畫提供第三者驗證的服務，加州政府相信該系統可以滿足其他

地區正在發展的溫室氣體排放量限額與交易計畫的要求，容許該制度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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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該登錄作業的會員購買差額。由於加州的標準是依據世界資源學會與世界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RI/WBCSD)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制定的，所以和許

多世界知名的盤查登錄計畫要求相容。 

三、工廠溫室氣體清冊查核驗證的需求  

由於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登錄與交易涉及會計制度的應用，為使登錄數據

與資料具備可信度與相容性，標準作業程序的制訂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管理者

關心的議題；有鑑於國際標準組織 ISO過去制訂相關標準的聲譽，自然成為

眾望所歸的標準制訂與管理機構。2000 年 1月，ISO委員會設立一個處理特

別問題小組來協調有關技術規範的制定；2002 年 6月正式接手，ISO技術委

員會 TC207 成立第五工作小組 WG5，以建制標準來「量測、報告與驗證企

業層次或專案層次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此標準將用來協助業者把溫室氣體

納入環境管理系統，遵守國家的氣候變遷法規，參與志願減量計畫，或進入

溫室氣體交易市場。ISO委員會相信，未來各國為了遵守京都議定書而分期

執行排放量查核，或為了企業之間的排放量交易，有必要設立國際公認的驗

證標準以資參考應用。 

WG5 建議採納世界資源學會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共同開發的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計畫(GHG Protocol Initiative)為應用模式，預定完成相關標準的

時程是 2005 年；針對各別項目，WG5 成立四個專案小組(AHG)，包括專案

小組 1.企業層次量測(美國、巴西主持)、專案小組 2.專案層次量測(日本、印

度主持)、專案小組 3.驗證(英國、捷克主持)、專案小組 4.跨領域議題(德國、

ECOLOGIA公司主持)。2003 年 5月，由 ISO/TC 207/WG 5所制訂的標準工

作小組草案(WD版)含三部分已初次公佈，並徵詢各界意見；至 2004 年 5月

已按進度公佈委員會修訂稿(CD2版)，這三部分標準草案的性質如下所示： 

1. ISO/CD2 14064-1 (2004.5.9)說明機構排放與削減之量化、監測及報告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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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O/CD2 14064-2 (2004.5.9)排放與削減方案之量化、監測及報告書規

範。 

3. ISO/CD2 14064-3 (2004.5.9)確證、查證與驗證之規範與指引。 

WG5並表示該等溫室氣體標準將會以「體制中立」(Regime-neutral)的原

則應用於國際間，且不以京都議定書附件一中所列之國家為限，以免影響某

些國家推動的意願。例如，本標準即不應忽略諸如溫室氣體之「削除」

(Removals)及「避免排放」(Avoided Emissions)等聯合國氣候變遷政策所確認

的觀念。國際標準組織的溫室氣體標準草案將歷經國際標準草案(DIS 版)、

最終國際標準草案(FDIS版)等審查修訂階段，才會達到國際標準(IS版)的階

段，正式頒行；目前這項國際標準制定的追蹤、研究與引進工作正由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積極進行中，其中委託大葉大學環境工程系編撰的「溫室氣體標

準化盤查方法技術手冊－以鋼鐵業為例」，是以案例對照形式來說明該項國

際標準應用的方式。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國內產業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排放減量與盤查相關

要求，及早瞭解現有之國際盤查工具或標準要求，培養廠商自行盤查溫室氣

體排放量的能力，以因應政府未來排放量登錄與總量管制的可能發展，特別

參考聯合國 IPCC公佈的指導、WRI/WBCSD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畫發展

的工具，以及國際標準組織研擬 ISO 14064溫室氣體量化、監測及報告的原

則，彙編成「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管理」與「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法」，

分別說明於第三章與第四章。 

參考資料  

1. UNFCCC Press, 2003 & 2004 News – Climate Headlines, http://maindb.unfccc. 

int/media/headlines/ 

2. The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http://www.climateregistry.org/ 

ABOUTUS/, http://198.104.131.213/ABOUTUS/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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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管理 

一、排放量盤查的範圍  

溫室氣體排放的來源分別是燃燒、反應與逸散，而溫室氣體排放的性質

分直接與間接；為了管理上的方便，溫室氣體排放的分類有範疇 1、範疇 2

與範疇 3，其中範疇 1涵括現場的各項直接排放活動，範疇 2/範疇 3則涵括

非公司所控制的各項間接排放活動。在盤查時應儘量依排放活動性質分列於

範疇 1、範疇 2與範疇 3中，因為不同的範圍代表不同的控制程度，雖然都

是與公司的業務活動有關；現將和工廠相關的直接與間接排放說明如下，而

盤查時的記錄表單可參考如表 3.1、表 3.2的格式。 

(一) 直接排放(範疇 1) 

1.現場的能源生產(燃燒)； 

2.現場的反應製程(反應)； 

3.公司擁有的或控制的交通運輸(燃燒)； 

4.現場的溶劑、噴霧劑或冷媒使用(逸散)； 

5.公司擁有的或控制的廢水處理場(反應)； 

6.公司擁有的或控制的廢棄物掩埋場(反應)。 

(二)間接排放(範疇 2與/或範疇 3) 

1.外購電力、熱與蒸汽(範疇 2 – 燃燒)； 

2.輸出電力、熱與蒸汽(範疇 2 – 燃燒)； 

3.廢棄物委外送掩埋場處理(範疇 3 – 反應)； 

4.廢水委外廢水處理場處理(範疇 3 – 反應)； 

5.委外的交通運輸(範疇 3 – 燃燒)； 

6.公司的員工出差與通勤(範疇 3 – 燃燒)； 

7.外來半成品的產製(範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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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內第 1 欄廠區/製程別就是活動場所與性質，第 2 欄負責單位就是

活動的管理者與資料提供者，第 3 欄排放源就是產生排放的物質種類與其計

量單位，第 4 欄用量就是產生排放物質的數量，第 5、6、7、8 欄就是要鑑

別排放的型態，第 9 欄控制權就是要決定該排放量的所有權，第 10、11、12

欄就是要鑑別排放量屬於直接或間接的範疇。 

表 3.1 工廠溫室氣體盤查時記錄表單參考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廠區/ 
製程別 

負責 
單位 

排放源 
用量 
( /年) 

能源 
製程 
排放 

逸散 運輸 
控制權 

(%) 
範疇 1 範疇 2 範疇 3 

製1鍋爐 公共 煤(噸) 10000 v    100 24999.4   

倉儲堆高機 倉儲 柴油(KL) 100    v 100 282.4   

 

表 3.2內第 1 欄廠區/製程別就是活動場所與性質，第 2 欄用量就是產生

排放物質的數量，第 3 欄 CO2因子就是產生排放的物質相關的 CO2排放係

數，第 4 欄就是以第 2 欄與第 3 欄資料計算所得的 CO2排放量，第 5 欄 CH4

因子就是產生排放的物質相關的 CH4排放係數，第 6 欄就是以第 2 欄與第 5

欄資料計算所得的 CH4排放量，第 7 欄當量因子就是 CH4換算成 CO2的係

數，第 8 欄就是 CH4換算成 CO2當量的結果，第 9 欄 N2O 因子就是產生排

放的物質相關的 N2O排放係數，第 10 欄就是以第 2 欄與第 9 欄資料計算所

得的 N2O 排放量，第 11 欄當量因子就是 N2O換算成 CO2的係數，第 12 欄

就是 N2O 換算成 CO2當量的結果，第 13 欄就是將第 4 欄、第 8 欄與第 12

欄數量加總的結果。 

工廠盤查範圍的選擇，以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源納入考量的選擇，須要

由公司自己來決定，盤查的界線要特別注意定義清楚，並準備相關的法定文

件，以便未來可能的稽核與查證之用。間接排放量的資料紀錄也要注意維

護，因為分別列在範圍 2與 3的資料，在未來規劃減量策略的時候可能非常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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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工廠溫室氣體盤查時估算表單參考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廠區/製

程別 

用量/

年 

CO2

因子 

CO2公

噸/年 

CH4 

因子 

CH4公

噸/年 

當量

因子 

CO2e

公噸/

年 

N2O 

因子 

N2O

公噸/

年 

當量

因子 

CO2e

公噸/

年 

總CO2e

公噸/年 

製 1鍋爐

--煤(噸) 
10000 2.48 24800 0.00002 0.2 23 4.6 0.0000658 0.658 296 194.77 24999.4

倉儲堆高

機--柴油

(KL) 

100 2.70 270 0.00026 0.026 23 0.598 0.00040 0.04 296 11.84 282.4

 

另外，廢棄物燃燒的溫室氣體盤查以化石成份為主，但不包括生質廢棄

物的 CO2(這可以列入備忘項目中)；雖然有些國家，如英國的廢棄物轉用能

源不須課徵氣候變化稅捐，瑞士 CO2法令不管制廢棄物燃燒的 CO2，德國、

法國與比利時與產業簽訂的自願協議並未將廢棄物燃燒的 CO2 納入減量的

義務中，在國家有明確的規定之前，廢棄物化石成份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尚不

宜忽略，但可以在報告中加以說明。 

溫室氣體減量盤查作業還有一項重要的考量就是基線的認定，因為 CO2

排放量績效經常是相對於一個過去的參考年/基準年來度量；如果沒有特定基

準年，京都議定書選定的 1990 年可用來做參考。然而許多情況下，因缺乏

可靠的歷史數據，可採用一個較近的年份做參考，特別是在遵守法規或排放

量交易成為考量之際；參考年的選擇也和國家的法令或國際產業聯盟的要求

相關。 

由於公司的擁有權或控制權相當多樣化，在溫室氣體盤查之後如何分配

排放量也是重要議題，相關的指導原則概述如下： 

1.公司通常被鼓勵整合登錄溫室氣體排放量，有兩種方式：(i)以管理控

制為考量，以及(ii)以擁有權為考量，例如權益股(equity share)。 

2.依據狀況，公司可以選擇僅報告其控制的排放量，而非其擁有權益股

的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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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定義控制時，公司應儘可能的遵循財務報告的現有法則。 

有關溫室氣體整合登錄的詳細說明，請參考WRI / WBCSD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第三章、設定組織的界線)。 

二、排放量盤查的品質管理  

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登錄有多重目標，例如：環境績效的內部管理、

公開的環境報告、為碳稅體制的申報作業、自願或談判的協議、排放量交

易等，不同的目的會有不同的品質要求；其他目的是績效標竿比較與產品

生命周期評估。所有直接與間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最後都可以每年 CO2

當量公噸數，或每單位產品的 CO2當量數的形式呈現，而溫室氣體盤查的

準則包括： 

1.前後一致、透明、可信； 

2.涵括相關來源； 

3.與聯合國 IPCC指導相容； 

4.不會重複計算(或漏算)； 

5.能夠分辨不同排放因素(科技改善、內部或外部成長)； 

6.能夠充分反應溫室氣體減量績效； 

為了確保盤查結果的可信度，就必須遵守嚴格的品質保證/品質控制作業

程序，以確保各種估計是精確的、透明的與可查證的；下列的議題應該要注

意： 

1.在盤查時，最重要的是要去充分瞭解所有的排放來源與性質。 

2.工廠所提供的各項數據，要有明確的數量單位，並備有清晰的記錄文

件做為佐證；如果用到計量儀器，應說明其精確度與校正情形，相關

的資料說明存查方式可參考表 3.3。 

3.廠方與公司方面的活動數據應該要加以查核，以確保不會有數量被重

複計算的情形，特別是在部門之間半成品或副產品的傳遞與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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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燃料或原料的耗用量是直接量測的值，那麼產生的不確定性應該

相當低。如果數量必須由質量或體積來換算，會增加不確定性；如果

耗用量必須由採購金額來換算，更會增加不確定性，因為估算的值其

實是採購量，會造成耗用量高估的現象。 

5.應確認使用的排放因子是最適宜的與最精確的數據，如果有專屬選用

的排放因子，可與相關的內設排放因子比較兩者的差異，查明公司或

工廠計算專屬排放因子所採用的方法，以瞭解是否符合 IPCC 的指導

原則，排放因子的資料來源說明方式可參考表 3.4。 

表 3.3內第 1 欄廠區/製程別就是活動場所、性質與物料類別，第 2 欄用

量 1就是用來計算排放量的數據，第 3 欄來源說明就是相關物質的供應處，

第 4 欄資訊數據來源 1就是最精準的數據文件名稱，第 5 欄資料存放單位就

是要確認該資料的管理者，第 6 欄數據品質就是說明該數據的品管程度，第

7 欄資訊數據來源 2就是用來佐證的數據文件名稱，第 8 欄用量 2就是資訊

數據來源 2的佐證數據，第 9 欄資料存放單位就是要確認該資料的管理者，

第 10 欄用量 3就是資訊數據來源 3的佐證數據，第 11 欄資訊數據來源 3就

是用來佐證的數據文件名稱，第 12 欄資料存放單位就是要確認該資料的管

理者。 

表 3.3 工廠溫室氣體盤查數據來源記錄參考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廠區/ 
製程別

用量 1 

( /年) 
來源說明 

資訊數

據來源

1 

資料存

放單位 
數據品質 

資訊數據

來源 2 

用量2

( /年) 

資料存

放單位 

用量3 

( /年) 

資訊數

據來源

3 

資料存

放單位

製 1鍋爐

--煤(噸) 
10000 

煤之來源

為××國煙

煤 

能源分

配比較

表 

公共課 

煤 計 重

計，1.5年
校正一次

(外校) 

公證行報

表 (每批
次、年) 

10000 物料課 11000
煤碳盤

存表 
物料課

倉儲堆高

機--柴油
(KL) 

100 

以××請購
單月結扣
除現場統

計量 

柴油領

用統計

表 
倉儲課 目測計量 

購油單 
(每批次、
年) 

120 物料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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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內第 1 欄廠區/製程別就是活動場所、性質與物料類別，第 2 欄排

放係數 1就是用來計算 CO2排放量的 CO2排放因子，第 3 欄係數 1 來源就是

該排放因子所引用的文件資料，第 4 欄排放係數 2就是用來計算 CH4排放量

的 CH4排放因子，第 5 欄係數 2 來源就是該排放因子所引用的文件資料，第

6 欄排放係數 3 就是用來計算 N2O 排放量的 N2O 排放因子，第 7 欄係數 3

來源就是該排放因子所引用的文件資料。 

表 3.4 溫室氣體盤查使用排放因子數據來源記錄參考格式  
1 2 3 4 5 6 7 

廠區/ 

製程別 
排放係數1 係數1 來源 排放係數2 係數2 來源 排放係數3 係數3 來源 

製1鍋爐--

煤(噸) 

2.48公斤 

CO2/公斤煤

使用量 

經濟部能源委

員會因應氣候

公約能源策略

模擬與能源供

需預測之研究

計畫 90 年度期

末報告 

0.02公斤 

CH4/公噸

煤使用量 

WBCSD/WRI-G

reenhouse Gas 

Protocol 計算工

具--紙漿與造紙

廠溫室氣體排放

量的計算--附錄

A表 13(英國) 

0.0658公斤 

N2O/公噸煤

使用量 

WBCSD/WRI-Green

house Gas Protocol計

算工具--紙漿與造紙

廠溫室氣體排放量

的計算--附錄 A 表

13(英國) 

 

倉儲堆高

機 --柴油

(KL) 

2.70公斤 

CO2/公升柴

油使用量 

經濟部能源委

員會因應氣候

公約能源策略

模擬與能源供

需預測之研究

計畫 90 年度期

末報告 

0.26公克 

CH4/公升

柴油使用

量 

WBCSD/WRI-G

reenhouse Gas 

Protocol 計算工

具--紙漿與造紙

廠溫室氣體排放

量的計算--附錄

A表 7(加拿大) 

0.40公克 

N2O/公升柴

油使用量 

WBCSD/WRI-Green

house Gas Protocol計

算工具--紙漿與造紙

廠溫室氣體排放量

的計算--附錄 A 表

7(加拿大) 

 

 

對於各個排放源、活動數據、排放因子與計算的品質控制，可藉下述方

式來驗證： 

1.將結果與同一設施幾年來計算的排放量數據做比較，如果目前數據與

幾年來數據之間的差異無法藉活動水準的變化、燃料轉換、能源來自

/送往設施輸出/輸入方面的變化等因素來解釋，就有可能是計算有錯

誤。另外，如果計算過程包括燃料耗用數據與排放因子的換算，計算



第三章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的管理 

35 

者可能要再三查核是否發生轉換方面的誤差。 

2.特定來源或設施的燃料/原料耗用數據可以和燃料/原料採購數據相比

較。 

3.如果排放量是依據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連續監測設施估算而得，可

以藉燃料/原料分析法估算的排放量相比較。 

4.如果排放因子是由自行計算或由燃料/原料供應商提供而得，可以和國

家或國際內設排放因子的數值相比較。 

總之，直接量測的數值精確度是會比較高，而估計值之不確定性較高；

排放因子也有同樣的顧慮，相關的不確定性主要來自量測的精確度，以及供

料源的變化。為了確保在查核時有充足的憑據，所有數字的來源都應在盤查

記錄中註明；而證明文件包括採購單據、送貨單據、採購合約、公司採購紀

錄、IPCC 指導、國際能源總署指導、國家或工業報告、檢測報告等，這些

資料應該要加以收集整理，以供查核與驗證之需。 

有關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原則、邊界設定、管理盤查品質等詳細說明，

可參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編譯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參考資料  

1. WBCSD/WRI GHG Protocol (2004), Calculating CO2 emissions from the 

combustion of standard fuels and from electricity/steam purchase, Guide to 

calculation worksheets 

2. WBCSD/WRI GHG Protocol (2003), Calculating CO2 Emissions from 

Mobile Sources, Guidance to calculation worksheets 

3. WBCSD/WRI GHG Protoco (2001), WBCSD Working Group Cement, The 

Cement CO2 Protocol: CO2 Emissions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Protocol for 

the Cement Industry; Guide to the Protocol, Version 1.6 

4. WBCSD/WRI/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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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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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法 

工廠製程產生的溫室氣體，依據聯合國跨政府的氣候變遷專家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溫室氣體盤查指導，包括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

物(PFCs)、六氟化硫(SF6)等六種氣體，其中以二氧化碳所佔比例最大，而 CO2

主要來自含碳化石燃料的燃燒，其他的溫室氣體排放可能來自反應製程的副

產品，也可能是因為使用時洩漏造成的逸散。 

一般而言，用來計算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有兩種估算方法，即排放因

子法，與直接監測法；都是估算溫室氣體排放量時可接受的方式，但公司通

常會應用排放因子法，而直接監測法較常應用於先進國家部分製程工業與發

電廠。如果工廠裡已經裝設直接監測系統，所獲得的數據可以提供良好的排

放量盤查品質。 

計算化石燃料燃燒的 CO2 排放量是依據燃料的燃燒量與碳含量來計

算，生質燃料燃燒的 CO2排放量不納入總量，是目前的共識，但要以「佐證

資料」方式保存；化石燃料與生質燃料燃燒的甲烷與氧化亞氮排放量要藉排

放因子來估算。而工廠的掩埋場與廢水處理場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機動車與

其它使用化石燃料設備的排放量，可以採用 IPCC 建議的方法與排放因子；

但工廠最好是使用自己的量測值，因為這樣所得的估算結果會比使用一般提

供的內設參考值為精準。使用外購電力或蒸汽的間接排放量與售出部分的電

力或蒸汽相關排放量，也要納入清冊，但要分開列舉以便查驗。至於反應製

程的排放量，會隨著製程技術、操作狀況、回收處理設計而變化，最好是使

用自己的量測值來估算；碳匯或森林儲藏等議題，則尚未納入產業溫室氣體

盤查的考量。溫室氣體盤查的目的可能是用於公司內部的基準對照，或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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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報告的內容，或客戶產品資料的要求，或是碳交易報表之所需，但各個

狀況所要求的標準或規格不一，產業在決定盤查範圍或層次時須事先瞭解。 

公司在決定盤查時，要先界定自身的營運界線，而所謂的界線範圍包括

(1)所有現場「主要的」製程與操作，不論其排放源的擁有者，與(2)其它自有

的排放源，例如公司的貨運車隊；這方面的認定要依據其盤查的目的在報告

中加以說明。 

一、公用設施排放源 

(一)固定式標準燃料燃燒 

燃燒加熱是一套跨部門的應用製程，只要是公司內的作業涵括固定式(非

移動式)標準燃料燃燒的項目，就該進行查核二氧化碳(CO2)、甲烷(CH4)與氧

化亞氮(N2O)的排放量；固定式燃燒的排放源包括鍋爐、加熱器、燃燒爐、

窯爐、烘爐、烘乾機與其他使用燃料的設備或機器設備。燃料燃燒的直接排

放量指的是申報設施機構界線內的產生量，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

固定式燃燒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雖然燃燒化石燃料時這三種氣體都會排放，但 CO2 的量還是佔絕大部

分；用來估算 CO2排放量的方法和估算 CH4與 N2O 排放量的方法有顯著的

不同，由於大部分的固定式設施 CH4與 N2O 的排放量相當微少，在資料不

全的時候，僅能估算 CO2的排放量。藉由把燃料使用量乘以燃料相關排放因

子，就可估算 CO2、CH4與 N2O的排放量，應用公式如下： 

排放量 ＝ 燃料使用量 ×燃料排放因子 

至於相關的燃料排放因子數值，會因使用燃料種類、燃料用量、燃燒設

施與燃燒狀況的不同狀況，在 CO2、CH4與 N2O的含量方面有所差異；在計

算時，尤其要特別注意選用數據的單位是否一致，而轉換單位時要避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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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我國部分燃料排放因子數值如表 4.1所示。 

表 4.1 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能源耗用量與 CO2換算表) 
CO2排放因子

a 
原始單位 能源別 熱值單位 IPCC 

公斤-碳/GJ十億焦耳 單位 公斤-CO2 
油當量單位 

公噸-CO2/公秉油當量

熱值 a 
千卡/原始單位

自產煤 25.8 公斤 2.41 3.49 6,200 
原料煤 25.8 公斤 2.48 3.38 6,800 
燃料煤 25.8 公斤 2.48 3.49 6,400 
無煙煤 26.8b     
次煙煤 26.2b     
焦煤 29.5 公斤 3.11 3.99 7,000 
煤氣 13.0 M3 0.99 1.79 5,000 
煤球 25.8 公斤 1.47 3.49 3,800 
高爐氣 66.0 M3 0.72 9.07 713 
原油 20.0 公升 2.74 2.74 9,000 
液化油 20.0 公升 2.71 2.74 8,900 
煉油氣 18.2 M3 2.49 2.49 9,000 
LPG 17.2 公升 1.74 2.36 6,635 
天然汽油 17.2 公升 1.75 2.35 6,700 
航空汽油 18.9 公升 2.15 2.59 7,500 
車用汽車 18.9 公升 2.24 2.59 7,800 
航空燃油 19.5 公升 2.37 2.67 8,000 
煤油 19.6 公升 2.53 2.68 8,500 
柴油 20.2 公升 2.70 2.76 8,800 
燃料油 21.1 公升 2.95 2.89 9,200 
乙醇 16.8b     
潤滑油 20.0 公升 1.47 1.38 9,600 
柏油 22.0 公升   10,000 
溶劑油 20.0 公升 2.52 2.74 8,300 
石油腦 20.0 公升 0.48 0.55 7,800 
石油焦 27.5b 公斤 3.43 3.76 8,200 
烯烴 20.0 公升 0.24 0.55 5,600 
芳香烴 20.0 公升 0.54 0.55 8,800 
其他石化 20.0 公升 2.74 2.74 9,000 
LNG 15.3 M3 2.31 2.10 9,900 
天然氣 15.3 M3 2.10 2.10 9,000 
a.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因應氣候公約能源策略模擬與能源供需預測之研究計畫 90 年度
期末報告(1公秉油當量 KLOE = 9.0 × 106 千卡 Kcal) 

b.經濟部工業局/工業技術研究院/溫室效應氣體減量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9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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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燃燒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主要是二氧化碳，但燃燒過程中也會

有 CH4與 N2O 的排放量，其數量的估算可參考聯合國機構所發表的指導，

以及其他國家所彙整的資料，如表 4.2。 

表 4.2 IPCC 第 2 階工業鍋爐無控制情況的 CH4與 N2O 排放因子  

燃料 設施科技 結構 公斤 CH4/兆焦耳 公斤 N2O/兆焦耳 

煙煤/次煙煤 火上加煤鍋爐  1.0 1.6 

煙煤/次煙煤 下方給煤鍋爐  14 1.6 

煙煤 煤粉化 乾底、牆式鍋爐 0.7 1.6 

煙煤 煤粉化 乾底、切線式鍋爐 0.7 0.5 

煙煤 煤粉化 液態排渣鍋爐 0.9 1.6 

煙煤 噴燒式鍋爐  1.0 1.6 

煙煤/次煙煤 流體化床鍋爐 迴圈或氣泡鍋爐 1.0 96 

無煙煤   10* 1.4* 

殘渣油   3.0 0.3 

蒸餾油   0.2 0.4 

天然氣 鍋爐  1.4 0.1* 

天然氣 渦輪引擎  0.6 0.1* 

天然氣 內燃機 2-衝程稀薄燃燒 17 0.1* 

天然氣 內燃機 4-衝程稀薄燃燒 13 0.1* 

天然氣 內燃機 4-衝程稀薄燃燒 2.9 0.1* 

* IPCC 第 1階通用排放因子，第 2階並無相關資料。 

 

計算所得的 CH4與 N2O排放量在納入總排放量之前，需要先轉換成二氧

化碳當量，其轉換係數可參考聯合國機構所發表的指導，甲烷與氧化亞氮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資料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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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甲烷與氧化亞氮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 (GWP) 

氣體 第二次評估報告(SAR) 第三次評估報告(TAR) 

甲烷，CH4 21 23 

氧化亞氮，N2O 310 296 

SAR：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1995) 

TAR：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2001)；引用時宜註明。 

(二)固定式生質/廢棄物燃料燃燒 

工廠因應特殊狀況，廢氣、廢液、廢溶劑、固態廢棄物或其衍生物有時

候會當燃料使用，由於混合廢棄物成份含化石碳(主要是在 VOC、廢機油、

廢溶劑、廢輪胎與廢塑膠中)與氣候中性的生質碳(主要是在生物污泥與生/植

物殘餘廢料中)，IPCC建議以化石碳實際含量來估算 CO2排放量；計算的排

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固定式燃燒的直接排放量報告。如果是以生/植物原料

製漿採料後的殘餘廢棄物做為燃料，這種生質燃料燃燒所釋出的二氧化碳視

為氣候中性的排放量；由於這是生/植物碳循環的一部分，IPCC 已聲明生質

燃燒排放量不會增加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度。 

不過，有些標準如WRI/WBCSD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與一些國家申報制

度會要求這些氣候中性排放量應予估算，並且以「佐證資料」的名義申報。

IPCC 所列舉的生質燃料清單如：木料與木質廢棄物、木炭、糞便、農作殘

餘和廢棄物、都市與工業有機廢棄物、蔗渣、生質酒精、黑液、掩埋場廢氣、

污泥廢氣等。 

如果混合燃料含生質與化石燃料，而且已經知道化石燃料的比例或用

量，則化石燃料的 CO2 排放量可以單獨計算並列舉，至於生質燃料的 CO2

排放量可予免計；然而，若是化石燃料成份比例變化難測，建議保守假設所

有的混合燃料是 100%的化石燃料，並以含碳量來估算。 

CO2排放量 ＝ 廢棄物燃燒量 ×廢棄物含碳量(%)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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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甲烷與氧化亞氮排放量通常和燃燒狀況較有關聯，由於生質燃料

的含水份，混合燃料燃燒設施的主要問題還是在生質廢棄物，所以計算時以

總熱輸入量配合生質燃料的 CH4與 N2O排放因子來考量。 

製程使用替代性燃料與原料可導致掩埋場或焚化爐的間接溫室氣體節

約；這些節約量，依據當地情況（廢棄物種類、參考處置途徑），可抵銷工

廠內廢棄物焚化的直接 CO2 排放量。結果，國際能源總署(IEA)溫室氣體研

發計畫承認，使用替代性燃料與原料以取代化石燃料，是減少全球溫室氣體

排放量的有效方式。因此，粗排放量是工廠或公司的總直接 CO2排放量，包

括來自化石廢棄物的 CO2（但不包括生質廢棄物的 CO2，這要列入備忘項目

中）；而間接溫室氣體節約績分，是因為使用替代性燃料與原料的結果，代

表廢棄物處置場所的溫室氣體減量。結果，粗排放量減掉間接溫室氣體節約

績分後成為淨排放量，此時可將廢棄物燃燒的節約排放量列在範疇 3內。估

算 CO2、CH4與 N2O的排放量，應用公式如下： 

排放量 ＝ 廢棄物燃燒量 ×廢棄物燃燒排放因子 

至於相關的燃料排放因子數值，會因使用廢棄物種類、廢棄物用量、燃

燒設施與燃燒狀況的不同狀況，在 CO2、CH4與 N2O的含量方面有所差異；

在計算時，尤其要特別注意選用數據的單位是否一致，而轉換單位時要避免

失誤。 

由於工業廢棄物的成份直接與製程特性與原物料種類相關，而且工廠廢

棄物管理，如分類與回收的程度，也會影響廢棄物的組成，因此很難像標準

燃料一樣來規格化，必須個別做成份分析以推算其特定排放因子；以單位熱

值來表現排放量的參考因子如如表 4.4及表 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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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替代性化石燃料與生質燃料的 CO2排放因子  
替代性化石燃料

＊ 公斤 CO2/十億焦耳 生質燃料
※ 公斤CO2/十億焦耳

廢油 80 乾下水道汙泥 110 

輪胎 85 木料、未防腐處理鋸木屑 110 

塑膠 75 紙、紙箱 110 

溶劑 75 動物性質食品 110 

防腐處理鋸木屑 75 
農業的、有機的、尿布廢

棄物、木炭 110 

其他化石廢棄物 80   
＊WGC內設值最佳估計；含水量會有相當的影響 
※IPCC生質燃料的內設值：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導，Vol. III (參考手冊)，第 1.13頁。 

 

表 4.5 替代性化石燃料與生質燃料的 CO2排放因子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計畫) 

類別 公斤 CO2/十億焦耳
＊ 類別 公斤 CO2/十億焦耳 

替代性化石燃料  替代性化石燃料  

潤滑油 73.28 鋸木屑 75.10 

人造柴油 79.90 蒸餾殘餘 79.90 

含氯溶劑 75.10 塑膠 75.10 

焦油 79.90 輪胎與衍生燃料 85.78 

污泥 79.90 都市固體廢棄物 90.45 

廢液 79.90 都市固體廢棄物 999.45公斤 CO2 / 公噸 

瀝青 79.90 生質燃料  

溶劑 75.10 木料與木質廢料 100.44 (EIA) 
＊標準燃料燃燒與購買電力/蒸汽的 CO2排放量計算－依據較低熱值。 

 

工廠以固態廢棄物為燃料燃燒時，如果缺成分資料，IPCC 建議化石碳

含量假設為 16%，而其燃燒程度為 0.95(IPCC 2000)，如此導出都市固體廢棄

物內設排放因子為 557公斤 CO2/濕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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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燃燒生質燃料的 CO2排放量通常不納入清冊，但 CH4與 N2O 排放

量有時候不得忽略；不過，生質燃料鍋爐與回收爐的 CH4與 N2O 排放量資

料相當少，部分數據列於表 4.6中。 

表 4.6 森林與造紙公會國際委員會(ICFPA)氣候變化工作小組  

彙整之排放因子  

燃料 燃燒設施 CH4 N2O 

黑液
＊1 鍋爐 0.000033公斤/公斤乾固態  

木材
＊1 鍋爐 0.00082公斤/公斤乾固態 0.000063公斤/公斤乾固態 

紙廠污泥 50%
濕度

＊1 
廢棄物燃燒 0.0097公斤/濕噸 0.45公斤/濕噸 

木材
＊2  0.15公克/公斤乾重 0.016公克/公斤乾重 

木材
＊3  0.482公斤/乾噸 0.069公斤/乾噸 

＊1日本環境部、日本紙業協會(JPA 2001) 
＊2加拿大環境部 1999、加拿大紙業協會(FGAC 2001) 
＊3
英國 AEA科技 2001 

(三)外購電力/蒸汽 

這是一套跨部門的能源應用，只要是公司內的作業涵括購買電力/蒸汽的

項目，就該應用此方法查核；雖然，購買電力/蒸汽的排放量發生在供應端，

因為由申報公司的製造業務活動所耗用，將其納入間接排放量。所以，間接

排放量是用來估算跨越申報設施界線的電力/蒸汽輸入或輸出的量，可能的選

擇包括輸入與/或發生的輸出，須要另外適合的計算與列舉。 

在外購電力方面，藉由把耗電量乘以發電相關排放因子，就可估算 CO2

的排放量，應用公式如下： 

排放量 ＝ 耗電量 ×發電排放因子 

在外購蒸汽方面，藉由把蒸汽使用量乘以蒸汽產生排放因子，就可估算

CO2的排放量，應用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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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量 ＝ 蒸汽使用量 ×蒸汽產生排放因子 

如果供電廠能提供專用排放因子那是最理想，通常是由全年燃料總耗用

量所導算的平均值(公斤 CO2/度電)；如果供電合約有提到綠色電力，那麼這

項應該要納入排放因子的估算。目前我國公共電力系統的排放因子尚未正式

公告，若依據中技社能源技術服務中心的推估，2003 年是每度電 0.66 公斤

CO2，過去幾年彙整的資料如表 4.7所示。 

表 4.7 我國近年來每單位電力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年
度 

發電之 CO2排放量 
(百萬公噸) 

發電量 
(百萬度) 

每單位電力之 CO2排放量 
(公克/度) 

80 41.74 88,434 488.56 

81 44.32 89,606 494.61 

82 49.74 96,727 514.23 

83 53.72 103,376 519.66 

84 58.12 110,268 527.08 

85 61.87 116,719 530.08 

86 69.05 124,153 556.17 

87 76.62 132,245 579.38 

88 80.62 136,776 589.43 

89 87.33 149,873 582.69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技術研究院/溫室效應氣體減量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90.12.31 

 

至於外購蒸汽的排放因子，可由供應廠全年燃料燃燒的排放量除以蒸汽

產生量而獲得；由於蒸汽鍋爐的飼水可能藉熱交換或太陽能預熱，每單位的

溫室氣體排放量差異相當大。 

由於外購電力與蒸汽的間接排放量指的是在申報設施機構界線之外的

產生量，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2中外購電力與蒸汽的間接排放量報告。 

另一方面，歸因於電力與蒸汽由申報設施輸出的間接排放量，應該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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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冊報告中的欄位內明白標示；因為這些排放量是由申報設施所產生的，但

產出的能量卻不是在申報設施內耗用的。這些排放量不應該由輸入電力/蒸汽

(範疇 2)的間接排放量中扣減，或由固定式燃燒(範疇 1)的直接排放量中扣減。 

 

(四)汽電共生 

在汽電共生廠內，電與蒸汽都是由相同的燃料供應所產生的；如果公

司取用汽電共生廠所有的汽與電，或是按汽電共生的比例取用，那麼藉考

量整體產生能量與整體排放量所得的平均排放因子就足以應用。但是，目

前汽電共生的產出不一定是營運設施自行使用，甚至輸出的對象與使用的

要求不一，那就要將總排放量分配給不同的能源產生類型，通常是指蒸汽

與電力；雖然汽電共生設施排放量分配有數種方法，但「效率」法被推薦

使用，因為該法將能源輸出與燃料使用量相關聯，然後衍生出溫室氣體產

生量。 

而「效率」法是依據用來生產各種燃料輸出的燃料使用量來分配排放

量，是以能源轉換效率來回算每個能源輸出流相關的燃料燃燒量；這種方法

可應用簡化的或詳細的方式，效率法是 WRI/WBCSD 所推薦的兩種方法之

一，稱為「CHP方案 1」。 

1.簡化的效率法 

效率法要用到效率因子，如果沒有特定的數據就要假設數據；效

率因子是熱能(蒸汽或熱水，假設產生效率相同)產生效率除以電力產生

效率，例如汽電共生設施的蒸汽產生效率是 80%，而電力產生效率是

40%，那麼效率因子是 2。使用效率因子的原因是(1)該數值代表排放量

分配的比例，(2)由於汽電比例相依，無法獨立計算；所以排放量的分配

是以輸出熱電之間的比例來決定。此方法為簡化的效率法，可供缺乏汽

電共生詳細設計與操作數據的紙廠參考應用，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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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H/(H＋P×Reff)】×ET；Reff＝eH/eP 及 

EP = ET – EH 

在此：EH = 排放量分擔歸因於熱能產生，噸溫室氣體/年 

ET = 汽電共生廠總排放量，噸溫室氣體/年 

H = 熱能輸出，十億焦耳/年 

P = 電力輸出，十億焦耳/年 

Reff = 熱能產生效率對電力產生效率的比值(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內設值 = 2.3) 

eH = 一般熱能產生假設效率(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內設值 = 0.8) 

eP = 一般電力產生假設效率(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內設值= 0.35) 

蒸汽的熱量可藉回收凝結液的熱量作修正。 

2.詳細的效率法 

事實上，許多工業汽電共生系統具備多個熱輸出流，並且相關的

發電量可能來自不同動力源的多個發電機；為了應用效率法來分配多

個能源輸出流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前述公式可以修改成更通用的形式

如下： 

T
P22P11H22H11

H11
H1 E

...)/e(P)/e(P...)/e(H)/e(H

)/e(H
E ×

+++++
=

在此：EH1 = 排放量分擔歸因於熱能產生，在蒸汽流 1 

ET = 汽電共生廠總排放量 

H1 = 熱能輸出，在蒸汽流 1 

H2 = 熱能輸出，在蒸汽流 2 

P1 = 電力輸出，自發電機 1 

P2 = 電力輸出，自發電機 2 

eH1 = 整體熱能產生效率，在蒸汽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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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2 = 整體熱能產生效率，在蒸汽流 2 

eP1 = 整體電力產生效率，自發電機 1 

eP2 = 整體電力產生效率，自發電機 2 

T
P22P11H22H11

P11
P1 E

...)/e(P)/e(P...)/e(H)/e(H

)/e(P
E ×

+++++
=  

在此：EP1 = 排放量分擔歸因於電力產生，自發電機 1 

 

在此，效率法的應用藉能源平衡來估算每個汽電共生系統能源輸出流的

燃料耗用量，然後轉換成溫室氣體排放量；此法假設熱水與蒸汽的產生效率

相同。 

汽電共生系統由於使用的燃料種類、採用的發電技術、裝置的機器型

式、操作的效率管理，其排放因子因系統而異，必須個別估算；至於計算燃

料燃燒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可參考「固定式標準燃料燃燒」一節內容。 

如果汽電共生廠是在申報設施機構界線內，而且公司取用汽電共生廠所

有的汽與電，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固定式燃燒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另一方面，歸因於電力與蒸汽由申報設施輸出的間接排放量，應該要在

清冊報告中的欄位內明白標示；因為這些排放量是由申報設施所產生的，但

產出的能量卻不是在申報設施內耗用的。這些排放量不應該由輸入電力/蒸汽

(範疇 2)的間接排放量中扣減，或由固定式燃燒(範疇 1)的直接排放量中扣減。 

 

(五)移動源的標準燃料燃燒 

這是一項跨部門的活動，介紹的方法可應用於移動源化石燃料燃燒，或

委託運送與/或差旅服務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測與報告。在此提到的移動源

有：公路交通、鐵路交通、航空交通、水上交通。在此假設所有燃料中的碳

成份經燃燒後，全部化成二氧化碳(CO2)、CO 與 VOCs(包括甲烷 CH4)，僅



第四章 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法 

49 

有不能氧化的部分以灰燼或煙塵的型式殘留；CO 與 VOCs 最後還是在大氣

中被氧化成 CO2。 

計算交通排放量時的困難度主要是在所分析的溫室氣體種類，多數情況

下，CO2排放比較能夠直接估計，因為主要的相關因子只有兩個：燃料的形

式與數量。另一方面，N2O與 CH4排放量主要依據所採用的排放控制設備(例

如：觸媒轉化器的類型)；既然 N2O與 CH4排放量在交通排放量中比例極小，

如果沒有特別要求，計算可僅考量 CO2排放量的估算。有關 N2O 與 CH4排

放量估算的選擇由使用者自行決定，某些情況下，例如租車公司，或者公司

擁有的車隊使用裝置觸媒轉化器的汽車，排放氣體含 N2O 量可能相當高。 

對於移動源，計算 CO2排放量的方法可依據燃料或距離為衡量基礎。若

是依據燃料為衡量基礎，燃料消耗量乘上各種燃料自有的 CO2排放因子；排

放因子的數值是依據燃料的熱含量，燃料中會被氧化的碳成份(通常約 99%，

但在估算時假設是 100%)，與碳成份係數。如果車輛活動數據與燃料效益因

子能用來計算燃料消耗量，就要先轉換成燃料使用量。 

燃料使用量 = 距離 × 燃料效率因子 

在此，燃料效率因子的單位依據所知的行程活動距離類別而定(例如：已

知為噸-哩時，單位為加侖/噸-哩)。 

依據燃料為衡量基礎的方式是相當直接的，主要是需要兩個重要步驟：

首先依燃料類別收集燃料耗用數據，然後將所得的結果乘上燃料特定因子，

來轉換燃料估計量為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 = 燃料使用量 × 排放因子

若依距離為衡量基礎，排放量可藉以距離為基礎導出的排放因子來估

算；活動數據可以汽車行程公里數(或哩)、貨運噸-公里數(或哩)、乘客-公里

數(或哩)等方式來表示。通常以燃料數據來計算會更可靠，依距離為衡量基

礎的方法要儘量少用，因為在計算 CO2 排放量的時候，會導入高度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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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計算時選用的排放因子可參考表 4.1。 

另外，非陸路機動車與設備可能是起重機、堆高機、破碎機、割草機、

挖土機、鏈鋸等機器，若由燃料耗用量來估算 CO2排放量，表 4.1的排放因

子可參考使用，但是所產生的 CH4與 N2O 排放量可能無法忽略；有些設備

的 N2O排放量可能接近 30公克/十億焦耳(約 9公斤 CO2-當量/十億焦耳)，可

能高達 CO2排放量的 10%以上。IPCC 指導也列出一些排放因子，如表 4.8

舉例之說明。 

表 4.8 由燃料耗用量估算排放量的排放因子－非陸路機動車與設備  

來源與引擎型態 
公克 CH4/公斤
燃料 

公克 CH4/百
萬焦耳 

公克 N2O/公斤
燃料 

公克 N2O/百
萬焦耳 

森林/工業– 柴油＊1 0.17 0.004 1.3 0.03 

鐵路 – 柴油＊1 0.18 0.004 1.2 0.03 

工業 – 汽油 4-衝程＊1 2.2 0.05 0.08 0.002 

森林 – 汽油 2-衝程＊1 0.04 7.7 0.02 0.0004 

工業 – 汽油 2-衝程＊1 0.05 6.0 0.02 0.0004 

船 – 蒸餘/餾油、汽油＊2 0.23 0.005 0.08 0.002 

鐵路 – 蒸餘/柴油、煤＊2 0.25 0.006 0.08 0.002 

農場設施 – 牽引機＊2 0.45 0.011 0.08 0.002 

建築 – 汽/柴油設備＊2 0.18 0.004 0.08 0.002 

非陸路 – 各類設施＊2 0.18 0.004 0.08 0.002 
＊1 IPCC修訂版 1996 年指導/採用 EMEP/CORINAIR 
＊2 IPCC修訂版 1996 年指導/採用 US EPA 

 

企業交通排放量會有直接與間接的排放量，直接(範疇 1)的排放量來自

擁有的或管控的交通工具，例如公務車、送貨車隊與公司飛機；間接(範疇

3)的排放量則來自其他的交通工具，例如員工通勤、短期租車與上游/下游的

交通排放量，像是與物料輸入或消費者使用相關的活動。 

如果廠商購電以應用在電動車上，而且有使用量的記錄，相關的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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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以間接排放量來申報，其方式可參考外購電力/蒸汽的說明，是屬於範疇

2的間接排放。 

 

(六)廢水或污泥厭氧處理 

廢水或污泥處理是一套跨部門的應用程序，只要是公司內的作業涵括廢

水或污泥處理的項目，就該進行查核二氧化碳(CO2)、甲烷(CH4)與氧化亞氮

(N2O)的排放量。 

不過，現有大部分的溫室氣體盤查工具在說明廢水處理場的溫室氣體排

放量時，是以厭氧處理與消化程序為主，意味著其他種類廢水或污泥處理的

排放量可忽略；甚至是厭氧處理系統，只有 CH4排放量須加以估算。如果厭

氧處理系統為申報公司所擁有，該 CH4 排放量被認定是直接排放量，至於

CO2排放量屬生質碳，通常不納入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此外，N2O排放量

相當少，而且僅發生在廢水排放之際。 

由於厭氧處理操作時為避免臭味四散，通常處理系統密閉情況相當有

效，如果捕集的含 CH4廢氣加以燃燒處理，則產生的 CO2排放量屬生質碳，

通常不納入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如果密閉情況不理想，或是捕集的含 CH4

廢氣不經燃燒處理就排放大氣之中，就需要加以量測估算，納入清冊中。 

如果厭氧處理操作捕集的含 CH4廢氣，未加以燃燒處理就排放至大氣之

中，工廠方面應採用 IPCC在 2000 年 5月版良好措施中介紹的方式，以及下

列公式；至於部分厭氧處理操作的廢氣排放量估算方式，因為缺乏可靠的資

料，暫時不予考慮。 

厭氧處理場甲烷排放量(公斤/年) = ( OC × EF ) – B 

在此：OC = 進入厭氧處理系統的 BOD或 COD，公斤/年 

EF = 排放因子，公斤 CH4/公斤 COD或 BOD 

B = 甲烷捕集與燃燒，公斤 CH4/年，依據現場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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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固態廢棄物要分別處理，那麼污泥消化可藉下列公式來估算，如果

污泥要焚化處理，要依據前述的生質燃料來處理溫室氣體排放量。 

厭氧污泥消化處理廠甲烷排放量(公斤/年) = (OCs x EFs) – B 

在此：OCs = 污泥的有機含量 

EFs = 排放因子，公斤 CH4/公斤 COD或 BOD 

B = 甲烷捕集與燃燒，公斤 CH4/年，依據現場量測 

由於廢水中有機物質的含量會隨製程改變，進入厭氧處理系統的 BOD

或 COD 數值，以連續監測廢水量與 BOD/COD 含量所得估算值最精確，其

次是定期或批式檢測所得的估算值。 

排放因子之內設值為 0.25公斤 CH4/公斤 COD廢水中含量(IPCC 1997，

6.20頁)，或 0.6公斤 CH4/公斤 BOD廢水中含量；或由 COD-為準的因子 0.25

公斤 CH4/公斤 COD乘上特定的 COD/BOD比值，以獲得 BOD-為準的因子。 

如果廢水或污泥厭氧處理廠是在申報設施機構界線內，而且僅處理公司

所產生的廢水或污泥，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所產生的廢水或污泥是委外進行厭氧處理，或是公

司接受其他機構的廢水或污泥代為操作厭氧處理，則歸因於申報設施委外處

理或代為操作的間接排放量，要在清冊報告中註明；因為這些排放量並不是

由申報設施所直接產生的，應該列在範疇 3中的間接排放量報告。 

 

(七)工廠廢棄物掩埋處理 

如果工廠在清冊邊界之內擁有掩埋場，就要加以考量；通常此種狀況下

只有 CH4排放量是主要的溫室氣體，參考文獻中可發現一些參考值，由於保

守的假設，估算值可能超過實際排放量。至少，估算值可用來判斷掩埋場排

放量是否可予忽略。 

如果掩埋場是有低滲透度層加蓋，並設有集氣系統，可以先用 IPC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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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估算掩埋場可能的總甲烷廢氣，然後減掉捕集燃燒之量，就得到逸散排

放量；不過廢棄物掩埋場的甲烷產生並不穩定，所以另一種方法是以捕集系

統的效率與捕集量來推估，只是捕集系統的效率也隨狀況變化，有資料顯示

約在 60至 85%之間(USEPA 1998)，所以可選用 75%為內設值。計算時也可

以假設，凡是被捕集的甲烷會被完全燃燒成 CO2，因此不納入清冊排放量中；

下列公式可用來計算甲烷逸散排放量。 

CH4 (m
3/年)釋放到大氣 = [(REC / FRCOLL) × (1 – FRCOLL) × FRMETH ×  

( 1 – OX )] + [ REC × FRMETH × ( 1 – FRBURN)] 

在此：REC = 掩埋場廢氣收集量，m3/年 

FRCOLL = 掩埋場廢氣捕集系統的效率，約在 0.6 至 0.85 之間

(USEPA 1998)，內設值是 0.75 

FRMETH = 掩埋場廢氣的甲烷含量，內設值是 0.5 

OX = 甲烷在掩埋場表層遭氧化的比例，內設值是 0.1 

FRBURN = 遭捕集甲烷被燃燒的比例，現場確認 

如果缺乏廢氣收集量數據時，估算掩埋場廢氣的甲烷排放量有一階衰減

法，說明如下： 

1.簡化的一階衰減法 

此為 IPCC所推薦的方式，並且有許多國家當局採用，可用來估算

活躍的與沉靜的掩埋場所產生的 CH4排放量；在假設每年堆積量是穩定

不變的情況下，IPCC的簡化一次衰減法化成兩公式。 

CH4 (m
3/年)掩埋場所有廢棄物產生量 = R × L0 × (e-kC － e-kT) 

在此：R = 每年送掩埋場處置廢棄物平均量，公噸/年 

L0 = 最終甲烷產生量，m3/公噸廢棄物，內設值是 100 m3/公噸

乾重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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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甲烷產生速率常數，公升/年，內設值是 0.03公升/年 

C = 掩埋場中止收受廢棄物，年 

T = 掩埋場開始收受廢棄物，年 

(備註：R與 L0的單位可以是濕重、乾重、可分解有機碳、或其

他單位，但是 R與 L0的單位必須一致) 

要估計甲烷排放大氣之量，須要將上述公式的結果用在下列公式中； 

CH4 (m
3/年)逸散量 = [(CH4 generated – CH4 recovered) × (1 – OX)] + 

[CH4 recovered × (1 － FRBURN)] 

在此：CH4 generated = 來自上述公式 

CH4 recovered = 甲烷捕集量，現場量測 

OX = 甲烷在掩埋場表層捕集前遭氧化的比例，內設值是 0.1 

FRBURN = 甲烷捕集後遭燃燒的比例，現場量測 

2.詳細的一次衰減法 

由於每年廢棄物掩埋量的變化，IPCC建議自第一次年開始掩埋作

業後逐年計算甲烷排放量，而下列公式可以應用。 

CH4 (m
3/年)早年掩埋的廢棄物在指定年份的產生量= k Ry L0 (e

-k[T-Y]) 

在此：k = 甲烷產生速率常數，公升/年，內設值是 0.03公升/年 

RY = 送掩埋場廢棄物處置量的年份 Y，公噸/年 

L0= 最終甲烷產生量，m3/公噸廢棄物，內設值是 100 m3/公噸乾

重廢棄物 

T = 掩埋場啟用後計算排放量的年份 

Y = 掩埋場啟用後的年份 

所以(T-Y)等於廢棄物處置的年份與排放量計算的年份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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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m
3/年)逸散量 = [(CH4 generated – CH4 recovered) × (1 – OX)] + 

[CH4 recovered × (1 － FRBURN)] 

在此：CH4 generated = 來自上述公式 

CH4 recovered = 甲烷捕集量，現場量測 

OX = 甲烷在掩埋場表層捕集前遭氧化的比例，內設值是 0.1 

FRBURN = 甲烷捕集後遭燃燒的比例，現場量測 

舉例說，在第 1 年有 A數量廢棄物掩埋，並且估計在第 1、2、3…

年會釋出 X1、X2、X3…噸的甲烷，所以第 1 年申報 X1噸的甲烷；但在

第 2 年有 B 數量廢棄物掩埋，並且估計在第 2、3、4…年會釋出 Y2、

Y3、Y4…噸的甲烷，所以第 2 年要申報(X2噸+Y2噸)的甲烷。到了第 3

年有 C 數量廢棄物掩埋，並且估計在第 3、4、5…年會釋出 Z3、Z4、Z5…

噸的甲烷，所以第 3 年要申報(X3噸+Y3噸+Z3噸)的甲烷，餘此類推。

而 k與 L0的數值與簡化的一次衰減法所列的數值相同。 

如果掩埋場的運作時常有變動與場址有重大改變時，就需要更詳

細的估算；參考文獻列舉一些 L0與 k 的數值以用在公式中，例如紙漿

與造紙廠廢水處理污泥是主要的廢棄物，其速率常數 k 是在 0.01公升/

年至 0.1公升/年的範圍內，而 L0是在 50 至 200 m3/公噸的範圍內，工

廠最好有自己的推估數值。 

如果廢棄物掩埋場是在申報設施機構界線內，而且僅處理公司所

產生的廢棄物，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所產生的廢棄物是委外進行掩埋處理，或是

公司接受其他機構的廢棄物代為掩埋處理，則歸因於申報設施委外處

理或代為處理的間接排放量，要在清冊報告中註明；因為這些排放量

並不是由申報設施所直接產生的，應該列在範疇 3 中的間接排放量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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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溶劑、噴霧劑與冷媒等氟氯化合物的逸散 

工廠在清洗製程中會因使用溶劑而造成逸散，或者使用的空調與冷凍

設備因冷媒外洩而須補充，以及滅火器或噴霧器的使用，都會造成氟氯化

合物氣體的逸散；由於這些物質的全球暖化潛勢經常是 CO2的數千倍，成

為工廠溫室氣體盤查時不可忽略的項目。如果溶劑、噴霧劑與冷媒等氟氯

化合物的逸散是在申報設施機構界線內，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 中

的直接排放量報告，用來計算氟氯化合物逸散所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公式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 CO2當量 = (氟氯化合物逸散量 × 排放因子)  

× (1 – 消除率 × 使用率) 

其中：氟氯化合物逸散量 = 氟氯化合物使用量 – 氟氯化合物殘留量，

由質量平衡獲得，公噸 

排放因子：全球暖化潛勢，公噸 CO2 當量/公噸氟氯化合物，如

表 4.9所示。 

消除率(%)：減量技術與方法的排放消除比率 

使用率(%)：減量設備使用的時間比率 

二、特定製程排放源 

(一)石灰製程的 CO2排放 

石灰被應用在各種工業、化學與環境方面的需求，主要的應用包括製

鋼、燃煤發電廠的廢氣脫硫、建築、造紙與水處理。石灰生產須經過過兩至

三道程序，即礦石製備、鍛燒石灰與水合反應；鍛燒石灰是將含碳酸鈣(CaCO3)

的石灰石在窯爐內加熱以獲得生石灰(CaO)，此時二氧化碳成為副產品而逸

散到大氣之中。 

CaCO3 + 熱 →  CaO +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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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含氟化合物氣體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 (GWP) 

氣               體 
第二次評估報告

SAR 
第三次評估報告

TAR 
氫氟碳化物   

三氟甲烷 HFC-23/R-23，CHF3 11,700 12,000 

二氟甲烷 HFC-32/R-32，CH2F2 650 550 

一氟甲烷 HFC-41，CH3F 150 97 

1,1,1,2,2-五氟乙烷 HFC-125/R-125，C2HF5 2,800 3,400 

1,1,2,2-四氟乙烷 HFC-134，C2H2F4 1,000 1,100 

1,1,1,2-四氟乙烷 HFC-134a/R-134a，C2H2F4 1,300 1,300 

1,1,2-三氟乙烷 HFC-143，CHF2CH2F 300 330 

1,1,1-三氟乙烷 HFC-143a/R-143a，C2H3F3 3,800 4,300 

1,2-二氟乙烷 HFC-152，CH2FCH2F 無資料 43 

1,1-二氟乙烷 HFC-152a/R-152a，C2H4F2 140 120 

一氟乙烷 HFC-161，CH3CH2F 無資料 12 

1,1,1,2,3,3,3-七氟丙烷 HFC-227ea，CF3CHFCF3 2,900 3,500 

1,1,1,2,2,3 –六氟丙烷HFC-236cb，CH2FCF2CF3 無資料 1,300 

1,1,1,2,3,3-六氟丙烷 HFC-236ea，CHF2CHFCF3 無資料 1,200 

1,1,1,3,3,3-六氟丙烷 HFC-236fa，C3H2F6 6,300 9,400 

1,1,2,2,3-五氟丙烷 HFC-245ca，CH2FCF2CHF2 560 640 

1,1,1,3,3-五氟丙烷 HFC-245fa，CHF2CH2CF3 無資料 950 

1,1,1,3,3-五氟丁烷 HFC-365mfc，CF3CH2CF2CH3 無資料 890 

1,1,1,2,2,3,4,5,5,5-十氟戊烷 HFC-4310mee，
CF3CHFCHFCF2CF3 

1,300 1,500 

全氟化合物   

六氟化硫，SF6 23,900 22,200 

六氟乙烷 PFC-116，C2F6 9,200 11,900 

四氟化碳 PFC-14，CF4 6,500 5,700 

全氟丙烷，C3F8 7,000 8,600 

八氟環丁烷，c-C4F8 8,700 10,000 

全氟丁烷，C4F10 7,000 8,600 

全氟戊烷，C5F12 7,500 8,900 

全氟己烷，C6F14 7,400 9,000 

三氟化氮，NF3 8,000 10,800 
資料來源：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1995)、第三次評估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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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工廠會回收一部分的排放量，例如，用在精製糖與碳酸鈣沉

澱的製程；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列在範疇 1中

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高鈣石灰是由含 0 至 5%氧化鎂的石灰石製成，所以含鈣量頗高；相對

的，白雲石質石灰通常含 35 至 45%的氧化鎂。水硬性石灰和非水硬性石灰

不同，會藉與水作用而發生硬化現象，所以能夠置放在水中。 

量測石灰製程相關的直接排放量須要估算石灰產量、CO2對石灰的化學

計量比率、石灰含量等資料，石灰產量與石灰含量應可由工廠得知；如果工

廠特定數據缺乏，所提供之石灰含量與化學計量比率的內設值可以參考使

用。相關計算公式如下： 

對於高鈣與水硬性石灰： 

CO2排放量 = (高鈣或水硬性石灰產量) × CO2/CaO的化學計量比率 

 × 石灰的 CaO含量 

對於白雲石質石灰： 

CO2排放量 = 白雲石質石灰產量 × CO2/CaO的化學計量比率  

× 石灰的 CaO-MgO含量 

在此，化學計量比率：公噸 CO2/公噸石灰，如表 4.10所示。 

CaO 或 CaO-MgO 含量：CaO 或 CaO-MgO 含量(%)，如表 4.11

所示。 

使用率(%)：減量設備使用的時間比率 

表 4.10 化學計量比率  

石灰種類 公噸 CO2/公噸石灰 

高鈣石灰 0.785 

白雲石質石灰 0.913 

水硬性石灰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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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內設 CaO 或 CaO-M gO 含量  

石灰種類 CaO或 CaO-MgO含量(%) 

高鈣石灰 93% 

白雲石質石灰 – 已開發國家 95% 

白雲石質石灰 – 開發中國家 85% 

水硬性石灰 75% 

 

(二)蘇打粉製程的 CO2排放 

蘇打粉又稱純鹼，學名碳酸鈉(Na2CO3)是白色結晶粒，廣泛用在玻璃製

造、肥皂與清潔劑製造、紙漿與造紙、水處理方面的原料或用料；在製造與

使用時可能會產生二氧化碳的排放。蘇打粉製造時的 CO2 排放量隨製程而

異，而目前四種不同的製程中，其中單水化物製程(以單水化物過程將碳酸鈉

石煆燒)、倍半碳酸鈉製程(含有碳酸氫鈉和碳酸鈉兩種成分的倍半碳酸鈉的

沈澱煆燒，將碳酸鈉石轉變而得)以及直接碳化製程(將鹼性的海水碳化然後

加熱轉變為碳酸鈉)等三種歸屬自然製程；而第四種的索個未法(Solvay)製程

(將石灰石與氯化鈉混合而成)屬於人工合成製程。全球約 25%的產量是以自

然界含碳酸鈉物質為原料所產生，屬自然製程；生產過程中，將採礦所得天

然鹼(Trona)，化學式為 Na3(CO3)(HCO3)•2H2O，置入旋轉窯中煆燒，經化學

轉變成粗蘇打灰，而二氧化碳成為副產品，反應式如下所示。 

Na2CO3 NaHCO3 2H2O →  3Na2CO3 + 5H2O + CO2 

天然鹼             蘇打灰 

以人工合成方式的產量約 75%，若以 Solvay 製程為例，是以氯化鈉鹽

水、石灰石、焦碳與氨為原料進行一系列的化學反應，製成蘇打灰；索個未

法因反應前後平衡而沒有額外的排放，該法的淨總反應式可整合如下： 

CaCO3 + 2NaCl →  Na2CO3 + CaC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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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蘇打粉在應用時卻會發生二氧化碳排放的現象；最常應用蘇打粉

的工業製程有玻璃製造、化學品製造、肥皂與清潔劑製造、燃燒廢氣除硫等

方面。 

如果以自然製程生產碳酸鈉，可利用下列公式計算製程所產生的 CO2排

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天然鹼使用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蘇打粉在應用時，可利用下列公式計算製程所產生的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碳酸鈉使用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若以自然製程生產碳酸鈉，依據反應式，每 10.27 公噸天然鹼會產生 1

公噸二氧化碳，因此排放因子約為 0.097公噸 CO2/公噸天然鹼。 

在計算應用所造成的排放量時，假設每一莫耳蘇打粉會排放一莫耳二氧

化碳，即 44.01公噸 CO2/105.99公噸碳酸鈉 = 0.415公噸 CO2/公噸碳酸鈉。

(U.S. EPA, 1994, EPA 230 – R – 94 - 014) 

如果蘇打粉生產與應用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

範疇 1中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三)碳化物製程的溫室氣體排放 

在利用石英與碳反應製造碳化矽的時候，CO2 以副產品的形式排放出

來；碳化矽非常堅硬，常用來做研磨片。石油焦常被用來當做製程中碳的來

源，相關的反應式如下所示： 

SiO2 + 3C →  SiC + 2CO 

2CO + O2 →  2CO2 

在此，使用的石油焦可能含有一些揮發性化合物，在製程中會形成甲

烷，並排放出來，可由石油焦耗用量或碳化矽產量來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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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碳化物是碳化鈣，而碳化鈣的製備是藉加熱碳酸鈣，所得的

CaO 用碳(石油焦)來還原，所得的 CO 會當做燃料使用；這兩個反應都會產

生 CO2的排放量，相關的反應式如下所示。 

CaCO3 + 熱 →  CaO + CO2 

CaO + 3C →  CaC2 + CO (→  CO2) 

碳化鈣最主要的應用是製造乙炔，其副產品 Ca(OH)2會與 CO2反應生成

CaCO3；乙炔燃燒產生 CO2，相關的反應式如下所示。 

CaC2 + 2H2O →  Ca(OH)2 + C2H2 (→  2CO2) 

一般而言，製造碳化矽的 CO2排放量由質量平衡可得： 

CO2 排放量 = 焦碳耗用量 × 焦碳含碳量 × (100－碳固定在產品內之量) 

× 3.67 × 10-4 

在此，CO2排放量：公噸 

焦碳耗用量：公噸 

焦碳含碳量：% 

碳固定在產品內之量：%(約 35%) 

碳化矽的 CH4排放量可由下列計算式獲得： 

CH4排放量 = 焦碳耗用量(或碳化矽產量) × 排放因子 

至於碳化鈣的 CO2排放量，可由下列計算式獲得： 

CO2排放量 = 碳化物產量 × 排放因子 

實際的碳化矽製程中需要的碳常會超過理論值，依據挪威工廠的資料，

焦碳含碳量的一般內設值約為 97%，而碳固定在產品內之量約為 35%，這意

味著排放因子是 2.3公噸 CO2/公噸焦碳。用在製程中的石油焦可能含有一些

揮發性化合物，會形成甲烷；依據挪威工廠的資料，甲烷排放因子約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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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CH4/公噸石油焦，或 11.6公斤 CH4/公噸碳化矽產量。 

生產 1公噸的碳化鈣需要 1,750公斤的石灰石(含 98%的 CaCO3)，或 950

公斤的 CaO，以及 640公斤的還原劑(包括 20公斤的碳電極)；因此，CO2的

排放量可由原料使用量，或產量，利用表 4.12的排放因子來計算，這是依據

挪威工廠的資料所彙整的結果。 

表 4.12 排放因子(公斤 CO2/公噸碳化物產量) 

項     目 公斤 CO2/公噸碳化物產量 

石灰石 760 

還原作用 1,090 

產品耗用 1,100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

接排放量報告。 

 

(四)氨製程的 CO2排放 

液氨(NH3)是由氫與氮以 3 比 1 的莫耳比合成反應而得，氮取自空氣，

氫則來自天然氣(甲烷 CH4)或其他化石燃料的觸媒蒸汽重組反應，或製氯廠

電解鹽水而得；反應式如下所示。 

C + H2O → CO + H2 

CH4 + H2O → CO + 3H2 

N2 + 3H2 → 2NH3 

CO2 的排放來自進料去除二氧化碳與雜質的步驟，而 CO2 可排到大氣

中，或是成為廠區內其他製程的進料；在此假設所有用來生產氨進料中的碳

是以 CO2的形式排放到空氣中(EPA, 1993)，如果生產製程當作進料的燃料耗

用量已知，估計 CO2排放量可由燃料耗用量乘上燃料特定排放因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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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量＝燃料耗用量 ×CO2排放因子 

在此，化石燃料是用來當原料，與觸媒接觸進行蒸汽重組反應，其反應

所產生的 CO2與直接燃燒的 CO2排放屬不同領域。然而，CO2排放因子可引

用固定式標準燃料燃燒排放量的計算說明中的 CO2排放因子。 

如果生產製程當作進料的燃料耗用量未知，則 CO2排放量可由氨生產噸

數，藉工廠特定的或內設排放因子計算而得；在此所指的內設排放因子，常

因不同操作條件反應出不同的 CO2排放量。由於排放量隨著工廠設計而異，

此內設排放因子僅能提供粗略的排放量估計，不能反應各廠實際的排放特

性。如果製程中未完全反應的氫氣副產品直接排放，未被使用，則其 CO2排

放量計算式如下： 

CO2排放量(當氫氣副產品未被使用)＝氨產量 ×CO2排放因子 

如果製程中將未完全反應的氫氣副產品回收使用，或是自外引進氫氣到

製程，則其 CO2排放量計算式如下： 

CO2 排放量(當氫氣副產品有被使用)＝CO2 排放量(當氫氣副產品未被使用)

－因使用氫氣副產品的 CO2減少量 

在此，因使用氫氣副產品的 CO2減少量＝氫氣副產品使用量 ×CO2排放

因子 ×5.6 

排放因子：應用進料的燃料耗用量，可參考表 4.1，應用 CO2工

廠特定的或內設排放因子可參考表 4.13 

排放因子相關的不確定性主要來自量測的精確度，以及供料源的變化。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接排

放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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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依氨製程而估算的排放因子(噸 CO2/噸 NH3) 

國         家 CO2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NH3) 

澳大利亞(一貫的氨/尿素廠) 1.25 - 1.80 

加拿大 1.60 

挪威 1.50 

美國(一般製氨廠) 1.26 

西歐 1.30 

 

(五)硝酸製程的 N2O排放 

硝酸的反應式如下所示，而製程的 N2O(氧化亞氮)排放量與產量、工廠

設計、燃燒器狀況與任何後接處理設備的 N2O消除量相關；許多硝酸製造廠

為了減少氮氧化物(NOX)排放量而設置了處理設備。 

4NH3 + 5O2 → 4NO + 6H2O 

2NO + O2 → 2NO2 

3NO2 + H2O → 2HNO3 + NO 

在歐洲，最常見的 NOX處理科技是選擇性催化減量，但不會減少 N2O

排放量，而且有時候可能會導致 NOX排放量增加。在美國與加拿大，許多工

廠使用非選擇性催化減量法以減少 NOX 排放量，而這種科技也能減少 N2O

排放量。 

N2O排放數據通常得自連續監測的基礎，如果監測的執行不是連續的，

當一個工廠進行任何重大製程改變足以影響 N2O的產生速率時，就有必要進

行採樣與分析，當然要確保操作狀況是維持穩定時才可以。有一些不同的科

技可用來直接量測排放量，在應用直接量測科技時，科技供應商與/或環境管

制辦公室提供的說明要密切遵守。 

各硝酸製造廠的 N2O排放量變化頗大，N2O排放量非常依賴場址特定因

第四章 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法 

65 

子，例如工廠設計、製程狀況與所採用的減量科技；結果，使用場址特定排

放因子比使用內設排放因子所得的結果更精準。有關氧化壓力與生產每公噸

HNO3的 N2O排放水準之間是否有關聯性的問題，業界仍在探討之中。 

場址特定排放因子可由直接量測排放量推算，當工廠進行任何重大製程

改變足以影響 N2O的產生速率時，就有必要進行採樣與分析，當然要確保操

作狀況是維持穩定時才可以。 

N2O排放量＝硝酸產量 ×N2O排放因子 ×(1 – N2O破壞因子  
×處理系統使用因子) 

在此，N2O排放因子：公斤 N2O/公噸硝酸產量，如表 4.14所示。 

N2O 破壞因子：減量科技的排放處理比例，0 至 1.0 之間，如表

4.15所示。 

處理系統使用因子：處理系統使用的比例，0至 1.0之間。 

表 4.14 N2O 內設排放因子  

科技種類 N2O排放因子(公斤 N2O/公噸 HNO3) 

大氣壓工廠 4 - 5 

中壓工廠(< 6 bar) 6 - 8 

高壓工廠(> 7 bar) 9 

資料來源：Norsk Hydro 2000 

表 4.15 N2O 破壞因子  

科技種類 N2O破壞因子 

非選擇性催化破壞 0.8 - 0.9 

選擇性催化破壞 ＊ 0 
＊ 在某些狀況下，選擇性催化減量有時候可能會導致 N2O排放量增加。 
資料來源：IPC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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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

接排放量報告。 

 

(六)己二酸製程的 N2O排放 

己二酸(HO-[-CO-(CH2)4－COO－(CH2)2－O-]n-H)主要是用在 6,6尼龍的

製造，環己烷被用來產生酮醇油，然後用硝酸進一步氧化以製成己二酸；氧

化亞氮(N2O)成為反應過程的副產品，反應式如下所示。這個排放因子不受

採用的減量技術之影響。在 2000 年全球處理含 N2O 排放廢氣的工廠總共佔

80%以上產能。 

(CH2)5CO + (CH2)5CHOH + wHNO3 → HOOC(CH2)4COOH + xN2O + yH2O 

(環己烷)        (環己醇)              (己二酸) 

這裡估計氧化亞氮的依據資料，包括己二酸產生量、一項 N2O 排放因

子、一項消除技術的破壞因子、一項消除技術的使用率，己二酸產生量與詳

細的消除技術資料應可由廠方獲得；如果工廠特定的數據缺乏，排放因子的

一個內設值以及某些消除技術破壞因子的約略值就可以將就使用。N2O排放

消除的方案有： 

1.以還原爐處理廢氣。 

2.用火燄反應器(T>900℃)熱分解 N2O以產生可循環的 NO。 

3.觸媒分解 N2O。 

4.當作一種氧化程序的進料以消耗 N2O。 

用來計算己二酸製程 N2O排放量的公式歸納如下[來源：IPCC指導修正

版(1996)]： 

N2O排放量 = (己二酸產量 × 排放因子) × ( 1 – 消除率 × 使用率)

其中：己二酸產量：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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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公噸 N2O/公噸己二酸產量，內設值為為 0.30公噸 N2O/

公噸己二酸產量，＋/－10%，視酮與醇之間的比率而定。 

消除率：減量技術與方法的排放消除比率(%)，如表 4.16所示。 

使用率：消除設備使用的時間比率(%) 

表 4.16 各種處理技術的 N2O 消除比率  

減量技術與方法 消除比率 

觸媒破壞 90-95% 

加熱破壞 98-99% 

回收成硝酸 98-99% 

酚製造的進料 90-98%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

接排放量報告。 

 

(七)二氟一氯甲烷製程的三氟甲烷排放 

二氟一氯甲烷(HCFC-22)是一種氣體，用在冷凍與空調系統，也用在發

泡製造，或用在合成聚合物的製造；由於是臭氧破壞物質，多數已開發國家

已逐步禁用，僅可作原料使用。製造 HCFC-22 需要將三氯甲烷(CHCl3)和氟

化氫(HF)混合，藉五氯化銻(SbCl5)觸媒反應生成 HCFC-22，並產生三氟甲烷

(HFC-23)副產品；但反應效率因各廠狀況而異。HFC-23 的全球暖化潛勢

(GWP)為 11,700，是以 100-年時程為依據，所以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頗明顯；

在美國，HFC-23是排名第二的高 GWP氣體(含 HFCs、PFCs與 SF6)。 

在經過 HCFC-22分離純化後，大約 98至 99%的 HFC-23是藉由凝結排

氣口逸散，至於管線接頭的洩漏量相對甚微。 

HFC-23 排放量可由製造廠提供的數據估算，若由工廠量測排出流中

HFC-23的流量與濃度，則採樣代表性(週期性、變異性等)的一般準則可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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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IP 手冊(http://www.epa.gov/ttn/chief/eiip/techrep.htm#pointsrc)，通常排放量

監測法需要仔細的規劃書與品質控制步驟。 

HFC-23排放量在不同的 HCFC-22工廠間變化頗大，排放量和各廠的製

程設計、製程狀況與處理科技等工廠特性頗有關聯；如果沒有連續排放量監

測設備，就必須以計算式進行推估。 

若依據申報工廠在現場做短暫量測流量與濃度所得的數據為基礎，然後

推算該生產期間的排放量，則短暫量測的時機應選在製程有變動的時機，而

且製程新狀況會持續一段時間，下列公式可做為運算的工具。 

HFC-23排放量 = Σi(流速 i × 濃度 i × 排放時間 i) × (1 - 處理比率 

× 使用因子) × 轉換因子 

在此：i – 工廠氣態流類別 

流速 – 含 HFC-23的氣態流(m3/分鐘) 

濃度 – 氣態流中 HFC-23的濃度(公克/m3) 

排放時間 – 含 HFC-23的氣態流的流動時間(分鐘) 

處理比率(%) – 排放廢氣經減量處理的比率(如果適用) 

使用因子(%) – 減量設備操作的時間比率(如果適用) 

轉換因子 – 將重量轉換成公噸(1公噸/106公克) 

如果缺 HFC-23氣態流的量測，估算時要以 HCFC-22產量來進行；若使

用內設排放因子，不確定性增加，而下列公式可做為運算的工具。 

HFC-23排放量 = (HCFC-22產量 × 排放因子) × (1 – 處理比率 

× 使用因子) × 轉換因子 

在此：HCFC-22 – 工廠的 HCFC-22產量，公噸 

排放因子  – 由 HCFC-22 生產導出 HFC-23 排放因子(公噸

HFC-23/公噸HCFC-22產量)，內設排放因子為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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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HFC-23/公噸 HCFC-22產量。 

處理比率(%) – 排放廢氣經減量處理的比率(如果適用) 

使用因子(%)– 減量設備操作的時間比率(如果適用) 

轉換因子 – 將重量轉換成公噸(1公噸/106公克)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

接排放量報告。 

 

(八)水泥製程的 CO2排放 

水泥製造時二氧化碳的排放來自化學程序與能源耗用，在鍛燒的過程

中，碳酸鈣(CaCO3，或石灰石)在水泥窯中加熱以形成石灰，而 CO2以副產

品形式排放。 

CaCO3 + 熱 → CaO + CO2 

水泥窯中的石灰和石英、鋁與原料中所含的氧化鐵作用產生熟料；熟料

是一種半成品，要和少量的石膏與/或硬石膏相混合以生產波特蘭水泥。各種

不同的砌築水泥需要額外的石灰，因此會有額外的 CO2排放量。 

此外，水泥窯粉塵(CKD)的鍛燒也是 CO2排放源，如果將這種粉塵棄置

處理就要計算；水泥窯粉塵是水泥原料的一部分，不會成為熟料的組成份，

因而是系統的損耗。不能回收的水泥窯粉塵通常用在別的用途(例如砌築水

泥、路基材、土壤加灰劑)，或是掩埋。這種粉塵是各類水泥窯不可避免的產

物，而在水泥製程中的循環量因各廠特定操作狀況，如製造技術、原料與燃

料耗用量而變化。按WRI/WBCSD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要求，是要在範疇

1的製程排放中申報。 

水泥工廠的鍛燒 CO2可由兩種方法計算：依據原料混合物的成份與耗用

量，為 IPCC 所應用，或依據熟料產量加上粉塵棄置量，為美國氣候智慧

(ClimateWise)計畫所應用；理論上這兩種方法所得的結果是一致的，分別說



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 

70 

明如下。 

1.由熟料產量估算方式 

鍛燒 CO2應依據熟料產量與熟料的 CaO、MgO含量計算，而排放

因子應依據進料中已經鍛燒的 Ca、Mg含量來修正，例如飛灰，或考量

替代燃料與原料中的 CaO 含量，例如下水道污泥；這些參數要定期量

測。熟料排放因子的計算應該要說明清楚，如果沒有更精確的數據，可

以採用內設值 525 公斤 CO2/公噸熟料，這是將 IPCC 內設值(510 公斤

CO2/公噸熟料)納入MgO的修正值；相較之下，IPCC忽略熟料的MgO

含量，所以WRI/WBCSD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考量更為周全。 

CO2排放量＝熟料產量 ×CO2排放因子 

另外，CO2源自棄置分流塵灰或水泥窯塵灰，應該依據塵灰棄置量

與熟料排放因子來計算，並依水泥窯塵灰的不完全鍛燒作修正；棄置分

流塵灰是可以認定為完全鍛燒，與水泥窯塵灰不同。如果工廠或公司在

棄置塵灰的數量與成份都缺乏自有數據的時候，則 IPCC 為棄置塵灰

CO2提供的內設值(熟料 CO2的 2%)可以採用；然而，要注意的是萬一

有相當數量的塵灰遭棄置，這種內設值顯然偏低。所以，窯爐塵灰的掩

埋受到窯爐型式與水泥品質標準的影響很大，每公噸熟料從接近 0至超

過 100公斤，這相關的排放量在某些國家是有關聯的。 

水泥窯塵灰鍛燒程度與每公噸熟料的 CO2排放量並非線性關係，

但可由下列公式來推算。 

d*
EF1

EF
1

d*
EF1

EF

EF

Cli

Cli

Cli

Cli

CKD

+
−

+
=  

在此，EFCKD = 不完全鍛燒水泥窯塵灰的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水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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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塵灰) 

EFCli = 工廠自有的熟料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熟料) 

d = 水泥窯塵灰鍛燒程度(CO2 排放佔原料混合物碳酸鹽中 CO2

的%) 

2.由水泥產量估算方式 

美國環保署的 ClimateWise計畫(ICF, 1999)建議由水泥產量估算排

放量，其計算式如下所示。 

CO2排放量 = 水泥產量 × 熟料對水泥比率 × 原料比率  

× CaCO3當量 × CO2對 CaCO3 的計量比率 

在此：水泥產量：水泥生產總量(公噸) 

熟料對水泥比率：水泥的熟料成份(%)，為 100%波特蘭產出內設

值是 95%，為混合與/或砌築水泥內設值是

75%。 

原料比率：每公噸熟料中使用的原料公噸數(公噸原料/公噸熟

料)，內設值為 1.54。 

CaCO3當量：原料中的石灰成份(%)，內設值為 78%。 

CO2/CaCO3計量比率：0.44 = CO2的原子量(44克) / CaCO3的原

子量(100克)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

接排放量報告。 

 

(九)鋼鐵製程的 CO2排放 

鋼鐵製程涵括初級與二次鋼鐵製程，廣義而言，初級煉鋼製程有兩種設

施型態。大型的鋼鐵聯合工廠具備煉焦、煉鐵、煉鋼與精煉的能力，能自原

料煤與鐵礦石生產鋼鐵；其他較小的初級鋼鐵廠要從外面的煉焦廠輸入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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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以煉製鋼鐵。鋼鐵聯合工廠使用的焦碳，和外面的煉焦廠使用的原料是

一樣的。 

假如煉焦作業是鋼鐵聯合工廠製程的一部份，要特別注意，只有煉焦用

的煤碳量才可以用來決定消耗還原劑的排放量；至於煉焦的產生量，如果用

在高爐內，就不應該納入計算中。然而，如果有一批焦碳是由廠外採購來當

作還原劑使用，那麼，生產這批焦碳的排放量就應該納入計算中，這樣才能

確保不會重複計算還原劑的排放量。如果沒有煉焦作業，只有用來還原鐵礦

石的焦碳量才要納入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計算中。 

粗鐵是在高爐內還原氧化鐵礦石而產生，利用焦碳中的碳(有時候是煤碳

或天然氣)當作燃料與還原劑，然後在另外一座爐將鐵與廢鋼同煉產生鋼。在

大多數的煉鐵爐內，製程中會使用碳酸鹽造渣劑；除了少量的碳會殘留在粗

鐵內，焦碳中與造渣劑中大部份的碳會以燃燒廢氣的形式排放。 

因為碳在製程中扮演燃料與還原劑的雙重角色，如果焦碳燃燒釋出的碳

已經算在別的項目中，要注意不要把這些碳重複計算；例如說，如果像焦碳

的燃料在鋼鐵製程是當作還原劑使用，就應該將其排放量納入鋼鐵部門的排

放清單，並且應當由固定式燃燒部門的排放清單中刪除。同樣的，如果殘餘

煤氣(像是煉焦爐煤氣與高爐煤氣)當做燃料來燒，產生的排放量就應該被納

入固定式燃燒部門的排放清單。 

在煉製鋼的時候也會有排放，那是把粗鐵內大部分的碳加入氧化(去除)

的程序；低碳鋼可利用轉爐煉製，將生鐵與廢鐵置入爐內，在純氧的環境中

重新熔煉，而使鐵中的碳成份氧化成一氧化碳與二氧化碳。碳鋼與合金鋼可

利用電弧爐煉製，在一具耐火材襯裡的坩鍋中，應用石墨電極通電加熱，因

而在製程中耗用電能；這種型式的煉鋼是以 100%的廢鐵做原料。相關的計

算公式分別說明如下。 

1.依據還原劑使用量計算 CO2排放量(較佳的方法) 

(1) CO2排放量歸因於還原劑耗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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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劑使用量佔製程相關 CO2排放總量的 90%，其餘的排放量

發生在碳酸鹽造渣劑的燃燒與粗鋼製程中；理論上，如果廠方具備還

原劑使用量、碳酸鹽造渣劑與添加劑使用量的數據，以及金屬與副產

品的產量資料，所有相關部門的計算應該會是完整的。利用下列的公

式，由還原劑耗用量來計算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還原劑質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在此，還原劑質量：由燃料燃燒部門減除 

還原劑的碳排放因子，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17(內設排放因子 – 

還原劑與高爐添加物)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

己的估算值。 

表 4.17 內設排放因子  – 還原劑與高爐添加物  

物料 (公噸 CO2/公噸物料) 

煤碳外部供應 2.50 

焦碳外部供應 3.10 

高爐煤氣 3.60 

轉爐煤氣 0.44 

預焙陽極碳塊與煤碳電極 3.60 

聚氯乙烯 PVC 1.62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PET 2.24 

聚乙烯 PE 2.85 

備註：表 2-12 - 1996 IPCC指導，Volume II - p 2.26。 

 

(2) CO2排放量歸因於碳酸鹽造渣劑的使用 

許多煉鐵爐會在製程中應用碳酸鹽造渣劑，而鍛燒造渣劑(石灰

石或白雲石)所釋放的碳應該納入還原劑的 CO2排放量。利用下列的

公式，由碳酸鹽造渣劑耗用量來計算 CO2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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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量(公噸) = 造渣劑質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在此，碳酸鹽造渣劑質量：白雲石/石灰石 

造渣劑的碳排放因子，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18(內設排放因子 – 

造渣劑)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的估算值。 

表 4.18 內設排放因子  – 造渣劑  

高爐煤氣/轉爐煤氣 (公噸 CO2/公噸造渣劑) 

石灰石排放因子 0.44 

白雲石排放因子 0.477 

備註：1996 IPCC指導，Volume II - p 2.10. 

 

(3) CO2排放量歸因於高爐添加物耗用量 

回收的塑膠化合物有時候被用來當作鐵礦石的還原劑，以減少對

於焦碳的依賴；成團的混合塑膠打入煉鐵爐中，當塑膠分解成合成氣

時能將鐵礦石還原成生鐵。利用下列的公式，由高爐添加物耗用量來

計算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添加物質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17(內設排放因子 – 還原劑與高爐添加物)

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的估算值。 

(4) CO2排放量歸因於鋼鐵產製量(這部分與前述步驟比較通常是可忽略

的。) 

如果廢鋼、或是粗鐵供給、或是由其他廠生產的鐵合金被應用於

鋼鐵製程，依據粗鐵/鐵合金(3至 5%)與粗鋼(0.5至 2%)之間碳含量差

異的排放量需要納入考量；此外，對於電弧爐煉鋼製程，最好是把電

極消耗所釋出的碳納入總排放量。利用下列的公式，由鋼鐵產製量來

計算 CO2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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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量(公噸) = 外部供應粗鐵與廢鋼質量(公噸) × 金屬碳含量% 

× 44/12 

在此，金屬碳含量%：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19(內設碳含量)查

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的估算值。 

表 4.19 內設碳含量  

金屬 含碳率 

礦石 約 0% 

國際交易的粗鐵(或生鐵) 約 4% 

鑄鐵產品 約 4% 

鋼鐵生產 0.40% 
備註：IPCC - NGGIP，1999 - p.21/22；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與US Steel Group 

 

將上述各項的數值加起來，就得到鋼鐵製程的 CO2排放量。當應

用這種方法時，如果其他原料的數據有限，至少還原劑燃燒時的 CO2

排放量應該要確認；如果還原劑消耗量不知道，就要使用替代的方法

了。 

2.依據產量計算 CO2排放量(替代的方法) 

在此方法中，由鋼鐵製程產量的 CO2排放量，來自廠內包括煉焦

爐、燒結爐、高爐、轉爐或電弧爐都算在一起。 

(1) CO2排放量歸因於產量數據 

鋼鐵製程工廠的碳消耗量已被探討，CO2排放因子有參考值可供

選用。利用下列的公式，由鋼鐵製程產量來計算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鋼鐵製程產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在此，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20(CO2 排放因子 – 鋼鐵產量)

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的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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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CO2排放因子  – 鋼鐵產量  

公噸 CO2/公噸鋼鐵產量 

國家 說明 排放因子 參考資料 

加拿大 a 聯合工廠 b(煉焦、煉鐵與/或煉鋼) 1.6 加拿大環保署(1996) 
a 包括煉焦與焦爐煤氣耗用所產生的 CO2，不包括任何形式的傳統能源耗用；排放因

子適用於煉鐵，或煉鐵加上煉鋼製程，因為估算的不確定性掩蓋了 CO2排放量增

加的差額。 
b 加拿大環保署曾經提供一個非聯合工廠的排放因子，約為 1.5公噸 CO2/公噸鋼鐵；

但不是很確定的數值。 

美國 聯合工廠(煉焦、煉鐵與/或煉鋼) 1.75 Bethlehem鋼鐵公司與US鋼鐵集團 

備註：數值不包括造渣劑(CaCO3)耗用產生的 CO2；1996 IPCC指導，Volume III – 表

2-13 - p 2.28. 

 

(2) CO2排放量歸因於碳酸鹽造渣劑的使用 

利用下列的公式，由碳酸鹽造渣劑耗用量來計算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造渣劑質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在此，碳酸鹽造渣劑質量：白雲石/石灰石 

造渣劑的碳排放因子，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21(內設排放因子)

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的估算值。 

表 4.21 造渣劑內設排放因子  

種類 (公噸 CO2/公噸造渣劑) 

高爐煤氣 0.44 

轉爐煤氣 0.477 

備註：1996 IPCC指導，Volume II - p 2.10. 
 

將上述各項的數值加起來，就得到鋼鐵製程的 CO2排放量。 

理論上，如果碳酸鹽造渣劑與添加劑使用量的數據都具備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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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門的計算應該會是完整的；然而，如果數據有限，那麼至少鋼鐵

製程的 CO2排放量要算出來。 

3.藉由計算含碳產品或副產品的輸出來調整 CO2排放量 

由前述方法計算的排放量，應該要依據任何含碳產品或副產品越

過申報公司界線之外的輸出量來調整；這種調整就是在確保 CO2排放量

不會被高估。含碳副產品可能包括焦爐煤氣、高爐煤氣、殘餘燃油、焦

油等；只有在證實這些產品已經出售時，才要做這種調整，確認的方式

包括查證售貨單據或合約。 

需要的數據可直接量測鋼鐵製程產量、還原劑/碳酸鹽造渣劑消耗

量、含碳副產品產出量或查閱相關財務報表而獲得，而在鋼鐵製程中，

最大的 CO2排放量來自還原劑(煤碳或焦碳)在製鐵時的耗用；所以，

在決定鋼鐵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所需資訊時，最重要的是還原劑消耗

量。 

只要是合宜的，含碳產品或副產品越過申報公司界線之外的輸出

量可納入計算；盤查時必須要確認的資料有：含碳產品的質量、副產品

的碳排放因子、產品的質量(粗鐵、鋼)、金屬碳含量%，相關的內設排

放因子可由表 4.22、4.23、4.24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

好有自己的估算值。 

表 4.22 內設淨卡路里值  

含碳副產品類別 淨卡路里值 

焦爐煤氣 0.019389十億焦耳/m3n 

高爐煤氣 0.002979十億焦耳/m3n 

轉爐煤氣 0.008742十億焦耳/m3n 

殘餘燃料油 40.19十億焦耳/公噸 

焦油 37.67十億焦耳/公噸 

備註：Revised 1996 IPCC指導 – 表 1-3,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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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內設排放因子  

含碳副產品類別 排放因子，公噸 CO2/GJ 

焦爐煤氣 0.0436 

高爐煤氣 0.2807 

轉爐煤氣 0.1866 

殘餘燃料油 0.077 

焦油 0.09 

備註：IPCC - NGGIP，1999 - p.21/22 

表 4.24 內設碳含量  

含碳產品類別 含碳率 

礦石 約 0% 

國際交易的粗鐵(或生鐵) 約 4% 

鑄鐵產品 約 4% 

鋼鐵生產 0.40% 

備註：IPCC - NGGIP，1999 - p.21/22；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與US Steel Group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

中的直接排放量報告。 

 

(十)鋁製程的溫室氣體排放 

原生鋁製程分兩步驟：第一步，鋁礬土經磨碎、純化與鍛燒以生成氧化

鋁(Al2O3)，此階段相關的計算可應用固定式燃燒的指導，以計算生產氧化鋁

的 CO2排放量。其次，藉大型電解冶煉槽(鍋)將氧化鋁電解還原；氧化鋁與

冶煉鍋內熔融的冰晶石(氟化鋁鈉)電解質混合，而電解質浴是裝在鋼殼碳襯

的冶煉鍋內，碳襯就成為電解反應的陰極，陽極則是半浸在電解質浴的碳

棒，會因反應而消耗。陽極可能是在另一製程先預焙，並且連接在棒棍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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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在電解質浴(預焙槽)；或可能是利用煤焦瀝青與石油焦糊連續澆灌在冶煉

鍋上方的自焙電極(Söderberg設計槽)。電解氧化鋁會生成熔融金屬鋁，沉積

在陰極上，而碳陽極因氧化產生二氧化碳。 

鋁冶煉金屬製程排放的溫室氣體有兩大類：一是二氧化碳(CO2)，另一個

是全氟碳化物(PFCs)，四氟甲烷(CF4)，又稱全氟甲烷，還有六氟乙烷(C2F6)，

又稱全氟乙烷。有的工廠可能會因電氣設備的絕緣使用六氟化硫(SF6)，而產

生相關的排放量。 

大部分的二氧化碳由碳陽極因反應而產生(依照反應 1)，有些 CO2也會

因碳陽極與其他的氧來源(特別是空氣)反應而產生；這些都是在電解槽作業

時發生，以及在煉鋁廠製作陽極時預焙電極的情況(製作陽極目前不包括在

內；但若計算方法經過確認，申報機構可以考慮納入盤查項目)。另外，全氟

碳化物會在電解過程中排放。 

2 Al2O3 + 3 C → 4 Al + 3 CO2 

所需要的數據可由直接量測鋁產量、SF6 耗用量或相關財務報表中獲

得，斜率與過電壓法利用週期性的量測，以建立操作參數之間(亦即，陽極效

應的頻率與週期，或陽極效應過電壓 over-voltage)冶煉專屬關係。 

此外，會有 CF4與 C2F6兩種全氟碳化物由原生鋁冶煉製程排放出來，通

常是發生在「陽極效應」(AE)短暫不正常的狀況下，當氧化鋁的量降得太低，

而讓電解質浴本身發生電解作用，其反應式如下所示；全氟碳化物排放量會

隨著陽極效應的發生次數、強度與持續時間而增加。 

4 Na3AlF6 + 3 C → 4 Al + 12 NaF + 3 CF4 

4 Na3AlF6 + 4 C → 4 Al + 12 NaF + 2 C2F6 

全氟碳化物是陽極效應發生時的產物，這現象主要是和電解槽科技種類

與操作過程有關；陽極效應除了會產生全氟碳化物，也降低電流效率與電解

製程的產能，因此，若能在原生鋁製程中減少全氟碳化物排放量，就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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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效率與降低生產成本。各製程階段產生排放的計算方式分別說明如下。 

1.陽極反應產生的 CO2排放量 

如果已知還原劑(在此，還原劑代表能自礦土中去除氧的物質成份)

的使用量(以申報期間的重量或每單位鋁產量(公噸)的重量)，可利用下

列公式計算煉鋁製程所產生的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還原劑質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

在此，還原劑質量：由燃料燃燒部門減除 

還原劑的碳排放因子：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25(來自金屬製程的

CO2 排放因子)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的估算

值。 

表 4.25 來自金屬製程的 CO2排放因子  

還原劑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還原劑)

煤 2.5 

焦煤 3.1 

煤焦油瀝青 3.1 

石油焦 3.6 

預焙陽極與煤電極 3.6 

 

如果不知還原劑的使用量，可利用下列公式計算煉鋁製程所產生

的 CO2排放量。 

CO2排放量(公噸) = 煉鋁產量(公噸) ×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鋁)

在此，煉鋁產量的碳排放因子：內設排放因子可由表 4.26(原生鋁

製程得 CO2排放因子)查取，這些數值僅供廠方參考，廠方最好有自己

的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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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原生鋁製程的 CO2排放因子  

製程種類 排放因子(公噸 CO2/公噸鋁) 

自焙陽極鋁電解製程(Soderberg) 1.8 

預焙陽極鋁電解製程 1.5 

參考表 2-18 – 1996 年版 IPCC指導，Volume II – 第 2.30頁。 

假設 Söderberg製程的淨耗碳量是 0.49，預焙製程的淨耗碳量是 0.41。 

 

2.電解反應的直接全氟碳化物排放量 

要計算工廠內鋁製程全氟碳化物排放量，有幾種方法可以依數據

資料的性質採用。  

(1) 定期採樣與量測(IPCC第 3b階：與冶煉爐特定的關係) 

全氟碳化物的計算，可依據現場量測一段充分時間的 CF4與 C2F6

排放量，以精確建立排放量與製程數據之間的關係(參考 IPCC 良好作

法指導，第 3.41頁：有關執行直接全氟碳化物量測的資料)。 

對於大多數的原生鋁工廠，由每公噸鋁產量全氟碳化物排放量

(公斤)對每天每個槽陽極效應的發生時間(分鐘)比率導出的斜率因

子，可用來計算全氟碳化物排放量。但若是中間進料或側邊進料預

焙陽極電解槽使用記錄過電壓的 Pechiney控制科技，就要使用過電

壓法(over voltage)。 

(2) 斜率法 

排放因子 EF (公斤 CF4或 C2F6 /公噸 Al) = 斜率 × AEF × AED 

在此：斜率 = 1.698 × p / CE 

p = 在陽極效應發生期間電解鍋內氣體CF4或C2F6的平均成份。 

CE = 鋁製程的電流效率，以分數而非百分比表示。 

AEF = 每天每個槽陽極效應的發生次數。 

AED = 陽極效應的發生時間，以分鐘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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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專用的實測值，採用內設值；內設值是每種減量科技公

開實測值的平均值，如表 4.27 所示，可用來結合陽極效應 – 分鐘/

天‧槽，以估算全氟碳化物排放量(IPCC第 2階方法)。應用 IPCC第

2階方法會比第 3階方法產生較大的誤差，而且有些應用第 2階方法

報告的結果曾經顯示誤差達 100%。 

表 4.27 利用 IPCC 第 2 階係數以估計鋁製程 CF4與 C2F6的排放量  

CF4 C2F6 
電解槽種類 斜  率 

(公斤全氟碳化物/公噸鋁/陽極效應 – 分鐘/天‧槽)

中間點式加料預焙陽

極鋁電解槽 
0.14 0.018 

側插預焙陽極電解槽 0.29 0.029 

立柱 Söderberg 0.068 0.003 

臥式 Söderberg 0.18 0.018 

參考表 3-9 –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冊良好作法與不確定性管理(最新版本) 

 

(3) 過電壓法：此法適用於預焙科技。 

排放因子 EF (公斤 CF4或 C2F6 /公噸鋁) = 過電壓係數 × AEO / CE 

在此：AEO = 陽極效應過電壓，毫伏特 – 天/天‧槽(此法由 Pechiney

所發展，適用於該電解製程的估算) 

%CE = 鋁製程電流效率，分數 

如果沒有專用的實測值，採用內設值，如表 4.28(內設參數以估

算鋁製程 CF4與 C2F6排放量)所示，可用來結合冶煉廠過電壓與鋁製

程電流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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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內設參數以估算鋁製程 CF4與 C2F6排放量  

CF4 C2F6 
電解槽種類 過電壓係數 

(公斤全氟碳化物/公噸鋁/毫伏特 – 天/天‧槽) 
中間點式加料預焙陽
極鋁電解槽 

1.9 0.13* 

側插預焙陽極電解槽 1.9 0.10* 

參考表 3-10 –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良好作法與不確定性管理 
*對於 C2F6，為內設值建議使用藉斜率法所獲得的 C2F6/CF4比值。 

 

(4) 製程導出的排放因子 

如果沒有陽極效應發生次數、陽極效應持續時間、或陽極效應過

電壓等資料，可由表 4.29針對每種製程的排放因子計算獲得；如果只

有金屬產量統計數據，使用內設排放因子也是不得已的方法。依照表

4.29對於各種電解槽科技種類，填寫相關的 CF4內設排放因子。 

表 4.29 各種科技種類的內設排放因子  

電解槽科技種類 
排放因子 

(公斤 CF4/公噸鋁) 
排放因子 

(公斤 C2F6/公噸鋁) 

中間點式加料預焙陽

極鋁電解槽 
0.31 0.04 

側插預焙陽極電解槽 1.7 0.17 

立柱 Söderberg 0.61 0.061 

臥式 Söderberg 0.6 0.06 

參考表 3-8 –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良好作法與不確定性管理 

 

3.計算 SF6排放量 

在製鋁工業，SF6是用在特殊鑄造生產時的保護氣體；由於 SF6被

認為是惰性物質，SF6的排放量應該等於耗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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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排放量 = SF6耗用量 

CF4、C2F6與 SF6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數值可參考表 4.9；如果

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接排

放量報告。 

 

(十一)半導體晶圓製程的全氟化合物排放 

在製造半導體時最常用的含氟化合物包括六氟化硫（SF6）、NF3、CHF3

與 CF4、C2F6、C3F8等全氟碳化物（PFC - perfluorocarbon），這些氣體主要運

用於管路清洗與乾蝕刻等半導體製程；PFC 氣體的溫室效應係數（GWP -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非常高，因此全氟碳化物氣體成為半導體產業致力

減少排放之溫室氣體。 

半導體晶圓製造全氟碳化物直接排放量的計算方法如下： 

全氟碳化物排放量 i = 全氟碳化物 I × (1-h)[(1-Ci)(1-Ai) × GWPi + Bi  

× (1-ACF4) ×GWPCF4] 

在此：h = 殘留在容器內氣體的比例(heel)，內設值是 0.1。 

GWPi = i氣體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參考表 4.9。 

Ci = i 氣體的平均利用因子(所有蝕刻與化學蒸鍍法的平均值)，

C2F6內設值是 0.3，CF4內設值是 0.2，CHF3內設值是 0.7，

SF6內設值是 0.5，NF3內設值是 0.8，C3F8內設值是 0.6，

C4F8內設值是 0.7。 

EFi = i氣體的平均排放因子(所有蝕刻與化學蒸鍍法的平均值)，

Ci = 1 - EFi。 

Bi = 每單位質量 PFCi轉變所產生的 CF4的質量，C2F6  CF4的

內設值是 0.1，C3F8  CF4的內設值是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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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 藉處理 PFCi所破壞的比例 = ai,j × Va 

ACF4 = 氣體 PFCi轉換成 CF4與藉處理所破壞的比例 = aCF4 × Va 

ai,j = 處理 i氣體所用的 j工具之平均破壞效率，內設值是 0.9。 

aCF4 = 處理 CF4所用的 j工具之平均破壞效率，內設值是 0.9。 

Va = i氣體輸入處理工具的比例 

如果生產主控權屬申報設施機構，計算的排放量應該列在範疇 1中的直

接排放量報告。 

三、案例說明  

除了前述部分產業具備排放特定溫室氣體的製程需要特別說明外，大部

分產業都有共通的溫室氣體排放源，例如造紙、石化、紡織、食品、塑膠製

品、橡膠製品、陶瓷玻璃等非金屬製品、非鐵金屬、機械、電機、運輸工具

等產業，溫室氣體也會從與製程相關的燃料燃燒程序中排放出來，但這種排

放量計算詳細說明以及用來估計這些排放量的方法，可參考固定式標準燃料

燃燒排放量的計算說明。有關製程使用的電力，其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

法，可參考外購電力/蒸汽排放量的計算說明；工廠若有汽電共生設備，其溫

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法可參考汽電共生運作排放量的計算說明。與製程需求

相關的機動運輸或交通的排放量，計算方法可參考移動源的標準燃料燃燒；

廠區若有廢水或污泥處理作業，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法可參考廢水或污泥

厭氧處理。此外，若有含氟氯物質的使用，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法可參考

溶劑、噴霧劑與冷媒等氟氯化合物的逸散一節。 

工廠在做溫室氣體盤查時的設定對象與範圍如圖 4.1 所示，假設經過確

認的排放源原始數據如下： 

1.工廠 4座鍋爐使用 6號重油燃料年耗用量為 20,000公秉。 

2.工廠 4座鍋爐使用液化石油氣輔助燃料年耗用量為 3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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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廠用電依電費帳單得年耗電量 20,000,000 度。 

4.工廠自有 10部堆高搬運車使用柴油年耗用量為 20公秉。 

5.工廠自有 5部小貨車使用汽油年耗用量為 15公秉。 

6.工廠自有廢水處理場厭氧處理 COD 年處理量為 200公噸。 

7.工廠使用三氟甲烷年耗用量為 1公斤。 

8.工廠使用焚化爐燃燒含水率 50%有機污泥年處理量為 300公噸。 

9.工廠 20位員工通勤機車使用汽油年耗用量為 6公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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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範例工廠溫室氣體盤查的架構  

工廠在做溫室氣體盤查時的設定對象與範圍如圖 4.1 所示，假設經過確

認的排放源原始數據如表 4.30。 

第四章 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法 

87 

表 4.30 工廠溫室氣體盤查估算表  

廠區/製程

別 

用量/

年 

CO2

因子 

CO2公

噸/年 

CH4 

因子 

CH4公

噸/年 

當

量

值 

CO2e

公噸/

年 

N2O 

因子 

N2O公

噸/年 

當

量

值 

CO2e

公噸/

年 

總CO2e

公噸/年 

鍋爐-重油

(公秉) 
20,000 2.95 59,000 0.00012 2.4 23 55.2 0.000013 0.26 296 76.96 59,132.2 

鍋爐-瓦斯

(公噸) 
0.3 3.16 0.949 0.00005 0.00001 23 0.0003 0.000004 0.000001 296 0.0004 0.95 

電錶(千

度) 
20,000 0.66 13,200         13,200 

堆高機柴

油(公秉) 
20 2.70 54 0.00026 0.0052 23 0.1196 0.00040 0.008 296 2.368 56.49 

貨車-汽油

(公秉) 
15 2.24 33.6 0.00003 0.00047 23 0.0107  0.00028 296 0.083 33.69 

COD廢水

(公噸) 
200   0.25 50 23 1150     1,150 

CHF3(公

噸) 
0.001 12,000 12         12 

污泥焚化

(公噸) 
300 0.557 167.1 0.00001 0.00291 23 0.0669 0.00045 0.135 296 39.96 207.13 

通勤-汽油

(公秉) 
6 2.24 13.44 0.00003 0.00019 23 0.0043  0.00011 296 0.0333 13.48 

表 4.31 工廠溫室氣體盤查記錄表  
廠區/ 
製程別 

負責 
單位 

排放源 
用量 
( /年) 

能源 
製程 
排放 

逸散 運輸 
控制權 

(%) 
範疇 1 範疇 2 範疇 3 

鍋爐 公共 重油(公秉) 20000 v    100 59,132.2   

鍋爐 公共 瓦斯(公噸) 0.3 v    100 0.95   

電錶 總務 電(千度) 20000 v    100  13,200  

堆高機 倉儲 柴油(公秉) 20    v 100 56.49   

貨車 倉儲 汽油(公秉) 15    v 100 33.69   

廢水場 環安 COD (公噸) 200  v   100 1150   

溶劑 製造 CHF3(公噸) 0.001   v  100 12   

焚化爐 環安 污泥 (公噸) 300 v    100 40.03  167.1 

通勤 人事 汽油(公秉) 6    v 100   13.48 

總計         60,425.3 13,200 1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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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1得知，與工廠製程活動相關的範疇 1直接排放量是 60,425.3公

噸二氧化碳當量，佔 81.9%；範疇 2間接排放量是 13,200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佔 17.9%。至於範疇 3 的間接排放量包括員工通勤的 13.48公噸二氧化碳當

量與生質燃燒的 167.1公噸二氧化碳當量，雖然只佔 0.2%，但為了盤查的完

整性，仍將數值列出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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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溫室氣體減量與處理技術 

一、溫室氣體的處理技術  

(一)儲存處理 

由於現有許多燃煤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量佔相當的比重，因此掩埋處

理計畫成為許多國家溫室氣體減量策略的首選方案。2003 年夏天，美國科學

家們開始在西維吉尼亞地下深鑽，目的是要確認地表下 9,000 英尺處的海綿

狀岩層是否能夠保留溫室氣體；此專案由政府與電力部門所資助。實驗的結

果要到 2004 年才會獲知，而實施的成本可能極大；許多科學家認為地下鹽

水層是灌注二氧化碳的理想場所，因為其規模遠大於油田與天然氣田，而且

有許多燃煤發電廠的俄亥俄州就有許多地下鹽水層。依據 Battelle 實驗室的

估計，掩埋 1噸的二氧化碳所需成本超過 100美元；對於一座規模中等的電

廠，處理費用每天就要數十萬美元。大部分的處理費用是花在分離排放廢氣

二氧化碳的設備與化學藥劑，參與研發人員認為，地下灌注法須要 10 至 15

年的努力才會有競爭力。 

2004年美國能源部也規劃在懷俄明州中部油田 Teapot Dome進行二氧化

碳儲存作業，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實驗計畫；儲存作業可自 2006 年正式開始，

為期 7 至 10 年，預期每年儲存 160 萬噸的二氧化碳。同一時期加拿大政府

亦表示，針對二氧化碳的處理要提供 3,000萬元加幣(2,200萬美元)，以利用

二氧化碳灌注老油田來增加產油量；估計在加拿大使用二氧化碳灌注老油

田，還可以再擠出 50 億桶原油，因此藉掩埋二氧化碳增加採油量是一項頗

具誘因的作法。 

在日本，自 1990 年起就著手研發二氧化碳的捕集科技，較具規模的是

在新澙縣長岡地區自 2003 年 7月開始的現場實驗；該專案是 2000 年開始的

五年 39億日元計畫的一部分，由 40家大企業資助成立的地球科技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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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RITE)主持，經濟產業省在 2004 年度補助 8.5億日元。該研究所估計日本

地下儲藏容量，包括沿岸海床約 700 億噸二氧化碳，是 2001 年總排放量的

50倍；專案主持人估計目前成本是每噸 7,000日元，未來每年要掩埋 100萬

噸。日本地層已經過全面的探勘，專案小組選擇帝國石油公司岩之原天然氣

礦場作為實驗場址，該處 1.1 公里深處的地下水層有一大片岩層遮蓋，成為

理想的碳儲藏所；自 2003 年 7月開始每天灌注 20噸，至 12月 10日已達 2,200

噸，預期要灌注 10,000噸，掩埋標準是每年逸散率須小於 0.01%。和其他的

國家比較，日本的不利之處為地質複雜、地震頻繁，是日本環保團體憂慮的

因素之一。 

在紐西蘭，國營的 Solid Energy公司是紐西蘭最大的採煤業者，也認真

的思考將燃煤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加以埋藏；2004年 6月宣佈與國營的Genesis 

Energy電力公司以及地質與核能科學院(IGNS)共同出資 175萬美元，來探討

掩埋的方式，內容包括二氧化碳捕集，純化壓縮成液態，然後打入地下 800

公尺深處。 

世界上目前有商業應用的案例是挪威的 Sleipner油田，而澳大利亞也計

畫將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打入地下深處，並希望能維持 1,600 年以上；澳大利

亞也將參與紐西蘭的二氧化碳埋藏計畫。 

(二)植物吸收 

由於二氧化碳是植物行光合作用的必要成份，因此植樹成為消除大氣中

二氧化碳的重要方案；2003 年 11 月在米蘭舉辦的聯合國環境高峰會議中，

能快速生長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基因改造樹種曾引起激烈的討論，終於獲得與

會代表的同意，但是執行造林專案前先要進行風險評估，以避免外來樹種消

滅當地樹種的後果。 

除了陸地之外，地球上的海洋面積佔地球表面的 70%多，因此不少人對

於海洋浮游生物能夠吸收二氧化碳的能力寄予厚望；例如科學家往海洋施鐵

肥，實驗的目的就是要讓浮游生物大量增殖。這幾年有許多研究人員搭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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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出海，以瞭解在海中散佈鐵屑是否能自大氣中去除二氧化碳；這個充滿爭

議的想法以前曾有過小規模的實驗，但是無法證明有效，因此希望以大規模

且長期的實驗來發現一些實用的訊息。鐵分是用來飼養單細胞藻類浮游植物

的必要元素之一，而藻類為進行光合作用，必定會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當藻類死亡而沉入海底時，吸收的二氧化碳會因此固定在深海處，但是海洋

生物鏈會輾轉將藻類的二氧化碳釋放出來。 

有一研究小組計畫在南極附近約 150-200 平方公里的南極海區域中傾倒

硫酸鐵溶液，然後以 8 至 10 週的時間觀察生態系統的變化。而蒙特雷灣水

族館研究所的相關領域研究人員在 2004 年初也舉辦一場說明會，討論 2002

年在紐西蘭南邊太平洋的實驗結果，這是 1993 年以來全球進行 8 次類似實

驗之一；實驗在兩塊 15 ×15 平方公里的海域中進行，但有多少碳是隨著浮

游生物死亡沉入海底仍須進一步的探討。然而，另有一項藉施鐵以對抗暖化

的研究結果提出了不利的現象；紐西蘭奧塔古大學丹尼丁校區的一項研究顯

示，儘管 1噸的鐵可以促成浮游生物的大量增殖，但需要 5,000 噸的矽來維

持。這說明人類對於大自然碳循環的機制所知有限。 

二、溫室氣體的減量技術  

(一)省油汽車 

二氧化碳另一個重要排放源就是交通工具，個人收入隨著經濟成長而增

加時就會提高車輛擁有率，所以新型省油汽車的發展是溫室氣體減量的近期

方案；例如福特汽車公司預定 2004 年 7月開始生產 Escape油電混組運動休

旅車，這型車備有四缸引擎，在市區內行駛每加侖約 40哩(每公升 16公里)，

高速公路上行駛每加侖約 30 哩；而其備有六缸引擎的傳統型車，在市區內

行駛每加侖約 19哩，高速公路上行駛每加侖約 25哩。目前汽車市場上只有

豐田汽車公司與本田汽車公司有供應這種油電混組車，豐田 Prius 油電混組

小客車在市區內行駛每加侖可達 60 哩(每公升 25 公里)，2004 年也會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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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us的混組運動休旅車。另外，通用汽車公司與戴姆勒-克萊斯勒公司均規

劃在 2004 年推出油電混組小卡車。 

(二)氫氣能源 

由於化石燃料的存量有限，加上管末處理的成本居高不下，美國與歐盟

均期望能夠開發無碳能源，既然核能常會引起爭議，因此氫燃料的研究成為

重要的課題；布希總統與歐洲執委會主席均表示，氫氣是未來溫室氣體減量

的途徑。在美國，布希政府積極為氫氣車的研究經費增加預算，並於 2005

年的政府預算中編列 2.27億美元的經費，以發展氫氣車系統所需要的燃料補

充服務站。配合布希總統的政策宣示，能源部(DOE)在 2004 年 3月 10 日公

佈「氫態勢計畫」，是規劃美國轉型為氫能源交通系統所涵括的活動、查核

點與成果展現的一項官方文件，目的是要在 2015 年能夠將氫能源交通系統

作商品化的決定。 

美國能源部表示，如果發展按進度實施，在 2020 年氫能源機動車與燃

燒供應系統皆已能大量生產上市。「氫態勢計畫」是由政府主導，整合能源

部有關再生能源、核子能源、化石能源與科學方面的研究、發展與示範活動。

而依據燃料電池今日(FCT)網站公佈的資料顯示，全世界的氫燃料服務站在

2003 年增加 33%，目前總共有 87座；其中加州州長亦表示要在未來 10 年內

建造 200 座氫燃料服務站，美國總統也要求燃料電池車的研發經費增加

43%，並發展氫燃料服務站，估計每座成本約為 500,000美元。 

另一方面，一個新的「歐洲氫氣與燃料電池科技平台」是由歐洲執委會

主席會同能源與交通官員、研究專員所主持，2004 年 1月 20日及 21日曾經

在布魯塞爾召開第一次會議；此平台的目的是要發展一套策略，將歐洲的化

石燃料經濟轉型變成氫氣能源經濟。為了加強此一平台，並在歐洲成長倡議

的架構下，氫氣與燃料電池科技制度被歐洲執委會主席於 2003 年納入交通

與研究專案的「快速入門」名單中。由於在此領域仍無整合科技的方案，此

平台可成為發展決策中心，要在 10 年內促進氫氣能源的應用；相關預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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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億歐元。歐洲執委會在 2004 年 1月 28日採納了一份行動計畫，其中列

出十一項優先行動方案，以改善發展與環境相關的應用科技；環境科技行動

計畫(ETAP)也用來克服傳統科技轉型為環境友善科技的障礙，有意藉此達成

里斯本議程期望的永續發展，就是讓歐盟「在 2010 年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

力與最活躍的知識經濟體」。為此而發起的三個科技平台是：氫氣與燃料電

池、光電技術、水資源與環境衛生科技，還要為主要的產品、製程與服務作

業發展環境績效指標(EPT)；相關計畫已於 2004 年 3月 11與 12日在布魯塞

爾的歐洲商務高峰會(EBS)中納入討論。 

在歐美之外，日本亦致力發展清潔能源汽車，日本政府希望在 2030 年

的時候，有 20%的汽車是以氫氣為燃料；經貿產業省所宣佈的氫能源擴散計

畫，規劃要在 2010 年有 50,000部燃料電池車上路，在 2030 年要設立 8,500

個氫氣供應站。 

(三)再生能源 

不產生溫室氣體的再生能源包括風力、水力、太陽能、地熱、海潮等自

然來源，但以風力發電最受歡迎，因為技術成熟，運作成本較能接受，唯一

的缺點是發電不穩定；因此，再生能源的應用必須視地理條件與環境的狀況

來應用。例如英國海岸地區風大而穩定的條件就很適合風力發電，因此有消

息透露，多達 2,500座渦輪引擎，約 80公尺高，不久就要建立在英國與威爾

斯的沿海，成為世界最大的離岸風力電場開發計畫。 

至於國內的台電為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已經規劃風力發電十年

發展計畫，未來十年將在風能資源豐富的西海岸，設置至少 200部風力發電

機組，第一期將設置 60 部風力發電機組，中部地區將在台中港北防風林設

置 18 部風力發電機組，在台中發電廠內則設置 4 部風力發電機組。台電第

一期設置的風力發電機組為荷蘭製造，每部發電機組的裝置容量是 2,000瓩

（每小時可發電二千度），台中電廠第一部發電機組預計在 2005 年 3月即可

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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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方面的發展，依據 2004版的 Systemes Solaires報告中指出，

2003 年在歐盟新增光伏發電容量有 170 MWp，使歐盟總容量增為 562 

MWp，增幅為 43.4%；歐盟新增光伏發電容量有 70.5%在德國。不過，光伏

發電聯接公共輸電系統的比例佔 95%，獨立應用系統所佔比例頗低。生產光

電池的重地是日本，在 2003 年為 47.9%，歐洲佔 26.5%，美國佔 14.3%；其

他光電大國是澳大利亞(26.2 MWp)、印度(26.1 MWp)與中國(15 MWp)。若從

科技觀點來看，多結晶矽太陽能電池板在最近幾年大幅增加，2003 年佔

56.3%，比 2002 年的 51.6%還多。 

2004年6月在德國波昂舉辦的再生能源研討會再度提醒世人久遭忽視的

自然資源，法國工業部長與德國環境部長在研討會中發表一項聯合聲明中表

示，法國與德國打算要合作開發沿海或岸外風力電場，未來 10 年各將投入 2

億 5千萬至 5億歐元(3億-6億美元)的資金；2003 年全球風力能源增加 26%，

達到 39,294百萬瓦(MW)，其中德國增加 2,645 MW，總量達 14,609 MW，

佔全球的 40%。美國增加 1,687 MW，總量達 6,374 MW；西班牙增加 1,377 

MW，總量達 6,202 MW。丹麥增加 1,377 MW，總量達 3,110 MW。 

同時，日本經貿產業省也公佈一項政策規劃，要在 2030 年發展新的清

潔能源工業，以太陽能、風力與生質能源為基礎，使之成為國家的新興產業；

其規模由 2003 年的 4,500億日元擴充到 2030 年的 3兆日元，就業機會因此

增加 310,000 個。經貿產業省計畫引進一套綠色驗證系統，以鼓勵新能源的

開發與應用；也計畫討論優惠稅制，以協助日本公司能在新能源工業市場中

發展。 

(四)替代物質 

有些物質如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與六氟化硫，也因為是強效溫室氣

體而逐漸引起環保界的重視，歐盟立法委員在 2004年 3 月即表示將提案禁用

汽車空調使用的一種溫室效應化學物質，建議法案的對象是所謂的氟系列氣

體排放量，目標是要在 2010年削減四分之一；為因應可能的發展，食品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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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舉辦氫氟碳化物減量的研討會。由可口可樂、聯合利華冰淇淋與麥當勞

聯合主辦的氣候友善冷凍科技研討會在 6 月 22 日舉辦，討論如何把氫氟碳

化物替換的冷凍方式，此計畫獲得綠色和平與聯合國環境計畫的支持；這呼

應歐盟目前正在進行的氟化物氣體排放減量的立法活動。可口可樂目前正改

用二氧化碳冷媒冷凍法，而且有 50%的供料改用非氫氟碳化物發泡法處理；

到了 2005年，所有供應商都須出示非氫氟碳化物發泡的證明。聯合利華冰淇

淋已改用碳氫化合物冷媒冷凍法，到 2005年只會採用非氫氟碳化物處理的冰

淇淋櫃；目前全球有 2百萬個冰櫃在運作。麥當勞正在丹麥測試非氫氟碳化

物冷媒冷凍法，並規劃分階段為 30,000 家分店進行改裝。在研討會中展出的

替代性冷凍技術包括碳氫化合物冷媒冷凍法、二氧化碳冷媒冷凍法、史特靈

循環氦冷媒冷凍法、熱聲冷凍法與太陽能冷凍法等。 

三、工廠溫室氣體的減量措施  

工廠溫室氣體排放量主要來自公用及製程設備，本節摘列相關的溫室氣

體減量措施，供廠方人員做為規劃方案時的參考。 

1.鍋爐的燃燒排放量與燃料及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直接排放

量的措施包括： 

(1)控制爐水排放量：排放量下降 1%，鍋爐效率上升 0.1~0.2%。 

(2)裝置廢熱回收設備：加裝節熱器，排氣溫度下降 10℃，鍋爐效率

上升 0.5~0.6%。 

(3)提高蒸汽冷凝水回收率：給水溫度上升 10℃，鍋爐負載下降

1.0~1.2%。 

(4)鍋爐多台運轉使用效率低，可藉鍋爐負載調配，降低鍋爐運轉台數。 

(5)系統熱損減少：包括鍋爐排放水熱回收，裝置給水預熱器，蒸汽袪

水器定期檢討及保養。 

(6)鍋爐定期保養：鍋爐空氣預熱器汰換，鍋爐內爐更新，提高熱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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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管路保溫維修。 

(7)燃燒系統改善：重油添加化學藥劑提高燃燒效率，煙道氣含氧量控

制(3%以下)，避免增加熱損失。 

(8)燃料替代：改用低碳燃料如天然氣，或使用替代性生質燃料，均可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9)其他：二次蒸汽回收使用，廢熱鍋爐回收，調整鍋爐開-關時間。 

2.馬達的電力耗用量與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間接排放量的措

施包括： 

(1)換用適當容量的電動機，可提高效率，節省耗電量。 

(2)避免電動機空轉，改善泵浦運轉效能。 

(3)使用高效率馬達，與普通馬達效率差 2~3%。 

(4)離心式轉動設備變速裝置，因購買時留有裕量、製程條件變化及產

量計畫更改，可加裝變頻裝置或採用液壓連軸器。 

(5)溫度升高將影響馬達絕緣壽命，估計每升高 10℃，馬達壽命降低

一半。 

(6)馬達加裝變頻器控制，風扇、動力設備改裝變頻器。 

(7)定期保養馬達，若馬達(20馬力以下)燒毀後，採用高效率馬達，取

代重新繞線。 

3.空氣壓縮機的電力耗用量與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間接排放

量的措施包括： 

(1)廠用與儀用壓縮空氣品質要求不同，應分別配置管路，高低壓空氣

分別供應。 

(2)系統集中配置，空壓機台適量使用，空壓機系統併聯及台數合理調

配，並使用適當壓力及輸出，運轉效率較高且系統安全性較高。 

(3)進氣環境溫度，每升高 1℃，風量減少 0.4%；進氣環境濕度，每升

高 10%，風量減少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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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壓機冷卻水塔更新及管路改善，冷卻器因素，每升高 1℃，影響

0.36%容積效率；每降低 5℃冷卻水溫，馬力降低 2%。 

(5)進氣篩檢程序，每降低 0.01kg/cm2進氣壓力，馬力增加 0.6%。 

(6)空壓機汰換為高效率機組，汰換往復式空壓機為螺旋式或離心式空

壓機。 

(7)全廠空壓機迴路改善，空壓管路使成為環狀，並改善空壓漏氣現象。 

(8)儀錶空氣管路連通，提高空壓機負載率，並調整空壓機合理使用壓

力。 

4.空調的電力耗用量與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間接排放量的措

施包括： 

(1)冷凍主機汰舊換新，冷凍主機多台運轉時，建議以中央控制器做負

載管理或分配調整。 

(2)冷卻水塔加裝變頻器，冷卻水塔風扇加裝溫度自動控制，或增設感

應自動控制器運轉。 

(3)換氣改善：冬季使用外氣，外氣空調箱加裝獨立馬達，外氣空調箱

設置時序控制。 

(4)加強清洗及維護保養：定期檢測、保養空調系統及主機熱交換器，

空調系統管路清洗、濾網更換、冷媒洩漏防止，確保功能及效率。 

(5)降低冷卻水塔出水溫度設定，或使用密閉式冷卻水塔以節省電力，

定期清洗冷卻水塔。 

(6)冷氣冰水泵輪流開，或隨負載關閉，提高冰水機出口溫度設定。 

(7)負載過大之空調，更換箱型冷氣為冰水主機，使用儲冰空調系統降

低尖峰用電。 

(8)空調箱風速調整，夜間供風系統降低馬力數。 

(9)面積過大之辦公室適當隔間，實施需量管理，降低製程設備排氣量

減少空調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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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廠房隔熱改善，調整開度或設定運轉時數降低空調耗電量，製程

室緊閉減少空調耗損。 

5.照明系統的電力耗用量與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間接排放量

的措施包括： 

(1)增加使用高功率安定器燈數，更換高效率燈具。 

(2)照明燈具採分區開關，照明光源亮度依照度自動調整，廠區部份照

明改為自動點滅控制。 

(3)日光燈照明汰舊換新，提升光源之發光效率，照明燈具改用電子式

安定器。 

(4)檢測各照明區域照度，照明使用合理化，去除過多燈管。 

(5)擴建新廠採局部照明，部份需要高照度之區域，考慮以點照度設

計，生產線增設反射燈罩。 

(6)廠房更換採光板減少照明電力，廠房牆面、地板使用高反射率之顏

色。 

6.電力系統的排放量與使用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間接排放量

的措施包括： 

(1)提升低壓側功率因數：電力系統功率因數過低時，裝設功因自動控

制器，提高功因。 

(2)變壓器容量檢討及汰舊換新，變壓器更新時採用非晶質變壓器。 

(3)契約容量依實際用量及訂單適度調整，或降低契約容量、參加可停

電力。 

(4)提高設備使用電壓，降低線路損失。 

(5)電力控制箱改為電力電子式控制，注意諧波及功率因數之改善。 

7.汽電共生的燃燒排放量與燃料及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直接

排放量的措施包括： 

(1)新增汽電共生設備提高能源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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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電共生設備或系統汰舊換新。 

(3)改用低碳燃料如天然氣，或使用替代性生質燃料，均可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量。 

8.製程設備的排放量與操作效率有直接關聯，減少溫室氣體直接排放量

的措施包括： 

(1)製程用水回收：每單位產品用水量降低，可先行探討平衡點。 

(2)使用高效率真空抽吸設備：多段式離心真空泵可節約 20%電能。 

(3)需要乾燥的製程，先以壓水方式儘量提高乾度：減少 1%水份，可

節約 4%蒸汽。 

(4)力求製程脫水均勻：為了處理不均勻的脫水，若需提高乾度 3%，

增加 12%蒸汽用量。 

(5)壓水轆採用 PU轆面：彈性比橡膠高 10 倍、耐磨性高 5 倍而摩擦

係數 0.4倍，增加產品乾度，減少蒸汽用量。 

(6)以烘缸乾燥部份，加強內部冷凝水及氣體有效排放，使用迴轉式虹

吸管並盡可能貼近烘缸內部壁表面，可增加熱傳效益。 

(7)烘缸群採用串聯系統，將分離出蒸汽，依次通入其後壓力較低的烘

缸中，可節省 20%蒸汽用量。 

(8)採用密閉式的烘缸罩，將空氣用量抑制最低，節省烘乾熱能 50%，

並節省 12.5%的排風扇用電，熱氣排出的露點溫度由 50℃升至 60

℃，可提升熱能回收效率。 

(9)烘缸罩排氣口使用省熱器，依不同設計，熱量回收可達 5~8%。 

(10)生產設備汰舊換新，降低不良品比例，減少能源浪費。 

(11)定期檢查用電大之機器設備，暫停不必要機台，減少空機運轉。 

(12)製程改善及操作管理改善：規劃合理之製造程序，減少製程步驟，

調整產能至經濟規模，降低單位耗能量。 

9.其他改善採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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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約用水，加熱室假日電源切離，加裝需量控制器管理全廠空調，

調整停產區空調用電。 

(2)抽水設備轉移離峰用電，純水再生於離峰用電時間操作，電燈及冷

氣機之節約與管理。 

(3)全廠分區設電錶分析能源消秏量，由公司擬定長期節能目標，分年

考核；或由公司辦理節能競賽，鼓勵個人、單位團體績優者。 

(4)設置新鮮空氣預冷/預熱系統，增購自動化節能生產設備，新設備

引進時附有省水省電裝置。 

(5)廠內載貨車、拖拉機、堆高機、起重機等含內燃機設備應避免引擎

長期空轉的狀態。 

(6)加強含氟化合物的管制與管理，尋求替代物質，確實記錄使用量，

避免造成不必要的洩漏。 

參考資料  

1. UNFCCC Press, 2003 & 2004 News – Climate Headlines, http://maindb. 

unfccc.int/media/headlines/ 

2. 工研院能資所，2002 年能源查核年報，http://emis.erl.itri.org.tw/book/ 

ecpaper/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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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溫室氣體減量獎勵措施與輔導資源 

一、獎勵措施  

1.九十二年二月六日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17670號令修正公布促進產業

升級條例第六條至第八條及第十條條文；並增訂第九條之一及第九條

之二條文 

第六條  為促進產業升級需要，公司得在下列用途項下支出金額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二十限度內，自當年度起五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

得稅額： 

一、投資於自動化設備或技術。 

二、投資於資源回收、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投資於利用新及淨潔能源、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利用之設備

或技術。 

四、投資於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或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之設備或技

術。 

五、<略> 

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金額百分之三十

五限度內，自當年度起五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公司當年度研究發展支出超過前二年度研發經費平均數，或當年度

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二年度人才培訓經費平均數者，超過部分得按

百分之五十抵減之。 

前二項之投資抵減，其每一年度得抵減總額，以不超過該公司

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

額，不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

申請程序、施行期限、抵減率及其他相關事項，由行政院定之。 

投資抵減適用範圍，應考慮各產業實際能力水準。 

第八條 <略> 

第八條  為鼓勵對經濟發展具重大效益、風險性高且亟需扶植之新興重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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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性產業之創立或擴充，營利事業或個人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新興

重要策略性產業之公司發行之記名股票，持有時間達三年以上者，

得依下列規定自當年度起五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額或綜合所得稅額： 

一、營利事業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度內，抵減應納

之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二、個人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十限度內，抵減應納之綜合

所得稅額；其每一年度之抵減金額，以不超過該個人當年度應

納綜合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

此限。 

前項第二款之抵減率，自八十九年一月一日起每隔二年降低一

個百分點。 

第一項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

限、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行政院召集相關產業界、政府機

關、學術界及研究機構代表定之，並每二年檢討一次，做必要調整

及修正。 

第九條之一  屬科學工業之公司，於九十一年一月一日起，自國外輸入自用

之機器、設備，在國內尚未製造，經經濟部專案認定者，免徵進口

稅捐及營業稅。 

前項公司輸入之機器、設備於輸入後五年內，因轉讓或變更用

途，致與減免之條件或用途不符者，應予補徵進口稅捐及營業稅。

但轉讓與設於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及其他屬科學工業之公司

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國內尚未製造之機器、設備，由中央工業主管機關

認定之。 

第一項公司如屬海關管理保稅工廠者，自國外輸入之原料，免

徵進口稅捐及營業稅。但輸往保稅範圍外時，應予補徵之。 

第九條之二  為健全經濟發展並鼓勵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之投資，該

等公司自九十一年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新投

資創立或增資擴展，得依下列規定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一、屬新投資創立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之日或開始提供勞務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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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連續五年內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二、屬增資擴展者，自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始提供勞務之日起，

連續五年內就其新增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以擴充獨

立生產或服務單位或擴充主要生產或服務設備為限。 

前項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得由該公司在其產品開始銷售之日

或勞務開始提供之日起，二年內自行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

延遲期間自產品開始銷售之日或勞務開始提供之日起最長不得超

過四年，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計年度之首日。 

第一項公司免稅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由行政院定之。 

第一項之公司如已適用第八條或第九條之獎勵者，不得重複適

用本條之獎勵。 

第十條  依本條例規定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公司，在免稅期間內，設

備應按所得稅法規定之固定資產耐用年數逐年提列折舊。 

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事業於免稅期間屆滿之日前，將其

受免稅獎勵能獨立運作之全套生產或服務設備或應用軟體，轉讓與

其他事業，繼續生產該受獎勵產品或提供受獎勵勞務，且受讓之公

司於受讓後符合第八條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適用範圍者，其原免稅

期間未屆滿部分之獎勵，得由受讓之公司繼續享受。 

前項情形，轉讓之公司於轉讓後不符合第八條之新興重要策略

性產業適用範圍者，應終止其未屆滿之免稅獎勵。 

 

2.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相關租稅減免法規－網際網路業製造業及技術

服務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十二日 行政院台八十九財字第二○九五一號令 

中華民國九十年七月十八日 行政院台九十財字第○四二三八○三號令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二十四日 行政院臺財字第○九一○○一二三二一號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六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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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際網路業：<略> 

二、製造業：<略> 

三、技術服務業：指對製造業提供研究發展、設計、檢驗、測試、

改善製程、資源回收、污染防治、工業用水再利用或溫室氣體

排放量減量等專門技術或專利權之公司。 

四、設備或技術：指自動化設備或技術、資源回收設備或技術、

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工業用水再利用設備或技術、溫室氣

體排放量減量設備或技術及提升企業數位資訊效能之設備或

技術。 

… 

十四、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設備：指使用後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之設備。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技術：指專用於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設

備之專利權或專門技術。 

… 
第三條  網際網路業、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購置自行使用之自動化、溫室氣

體排放量減量或提升企業數位資訊效能之設備或技術，其在同一課

稅年度內購置總金額達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上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

置成本按百分之十三限度內；屬技術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十

限度內，抵減其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年度應納營利事

業所得稅額不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中

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 

… 

第五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者，其購置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列期

限及程序辦理： 

一、應於九十一年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內訂購，並於訂購日之次日起二年內交貨。若因情形特殊，

未能於規定期限內交貨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經

濟部工業局或其授權機關申請延長，但延長期間不得超過二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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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於交貨日之次日起六個月內向經濟部工業局或其授權機關申

請核發證明文件。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設備預定安裝

完成日期。 

三、應於辦理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之證明文

件及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本，送請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3.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新增投資五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獎勵

辦法 

行政院九十二年三月二十日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九條之二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例第九條之二第一項所稱製造業，指從事物品製造或加工之公

司。所稱製造業相關之技術服務業，指對製造業提供研究發展、設

計、檢驗、測試、改善製程、自動化或電子化工程、節約能源或利

用新及淨潔能源工程、資源回收、污染防治、工業用水再利用、溫

室氣體排放量減量、智慧財產技術等服務之公司。 

… 
第三條  公司申請適用本辦法之獎勵，應購置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新投

資創立者應於公司設立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六個月內、增資擴展者

應於增資變更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六個月內，檢具下列文件，向經

濟部工業局申請核發五年免稅投資計畫核准函： 

… 

第四條  公司之設立核准函或增資變更核准函於九十一年一月一日起至本

辦法發布施行日前核發者，得自本辦法發布施行之次日起六個月

內，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核發五年免稅投資計畫核准函。 

第五條  經核發五年免稅投資計畫核准函之公司，應自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

三年內完成投資計畫，並自投資計畫完成之次日起一年內，檢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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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依下列規定申請核發完成證明： 

… 

第六條  公司逾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始提出申請核發完成證明者，受理機關

仍得依其申請於本條例第九條之二規定獎勵期間內，就賸餘之期間

核定適用本辦法之獎勵。但賸餘期間不足一個月之畸零日數，不予

獎勵。 

…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4.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相關租稅減免法規－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

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月二十五日 行政院台八十九財字第三○七六九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年七月十一日 台九十財字第○三八二○四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七日 院臺財字第○九一○○八二九四二號令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六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公司為研究新產品或新技

術、改進生產技術、改進提供勞務技術及改善製程所支出之下列

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生產單位為改進下列生產技術或提供勞務技術之費用： 

(一)提高原有機器設備效能。 

(二)製造或自行設計生產機器設備。 

(三)改善儀器之性能。 

(四)改善現有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 

(五)設計新產品之生產程序或系統。 

(六)發展新原料或組件。 

(七)提高能源使用效率及廢熱之再利用。 

(八)公害防治或處理技術之設計。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公司為培育受僱員工，辦理或指派

參加與公司業務相關之訓練活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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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辦理，包括自行辦理、委託辦理或與其他公司或相關

團體聯合辦理，且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參與訓練。 

第一項訓練活動費用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旅費。 

二、受訓員工之旅費及繳交訓練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料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

摩費、書籍雜誌費、訓練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年數不及

二年之訓練器材設備費。 

四、參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登記許可附設職業訓練機構之建築物折舊

費用、租金及專責辦理教育訓練人員之薪資。 

六、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

支出。 

第四條  公司申請適用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三項第六款規

定之支出，於費用發生當年度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提

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年度起適用；逾費用發生

年度始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

准者，自申請之年度起適用。 

第五條  公司投資於第二條所稱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年度內得

按百分之三十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金額超

過前二年度研發經費平均數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抵減當

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不足

抵減者，得在以後四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第六條  公司投資於第三條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年度內得按

百分之三十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金額超過

前二年度人才培訓經費平均數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抵減

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不

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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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勵辦法 

行政院九十年十二月二十七日台九十經字第○七一九四三號令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屬製造業者，應符合下列要件之一： 

一、投資計畫之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收資本額，除投資於第五條第

一項第六款綠色技術工業之環保科技材料及資源化產品為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外，應達新臺幣二億元。其全新機器、設備

購置金額，除投資於第五條第一項第六款綠色技術工業之環保

科技材料及資源化產品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外，應達新

臺幣一億元。 

二、公司於投資計畫完成年度及其前、後一年度之三年期間內，研

究與發展支出達新臺幣二千萬元。 

三、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規定之公司於投資計畫完成年度及其

前、後一年度之三年期間內，新投資創立者，於該期間內之研

究與發展支出占投資計畫實收資本額之比率，應達百分之十；

增資擴充者，於該期間內之研究與發展支出占投資計畫增加實

收資本額之比率，應達百分之十。 
…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款及前條第一款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收資本額，得於核

定之投資計畫期間內分次增資、分次收足。機器、設備或軟體，得

於核定之投資計畫期間內分次購置。 

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及前條第二款、第三款所稱研究與發展

支出，指稅捐稽徵機關依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

抵減辦法規定核定之研究與發展支出，及於各該條款所定三年期間

內捐贈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之金額。 

前項研究與發展支出，於稅捐稽徵機關尚未核定時，以申報數

為準。 

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及前條第二款、第三款所稱三年期間，

其投資計畫完成年度之前一年度未滿一年者，自投資計畫完成年度

起算三年。但申請核發核准函年度與投資計畫完成年度為同一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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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投資計畫完成年度之次年度 
第五條  第二條及第三條投資計畫生產之產品或提供之技術服務，其範圍如

下： 
… 

六、綠色技術工業 
… 

(三)環保設備 

新及淨潔能源設備：太陽能、風力及沼氣等發電系統

及其附屬設備與零組件、氫氧混合燃料產生機或經經濟部

能源委員會認定之高效率太陽能熱水系統及其附屬設備與

零組件。 

節約能源設備：非晶質鐵心變壓器及省能源或智慧型

電器設備及元件（設備以 Inverter，Fuzzy或 Neural方式控

制者為限；元件以省電燈管、燈泡（電子式球形日光燈、

三波長 T8 或 T5 高頻燈管、3U燈管及複合金屬燈管）、

電子式安定器、陶瓷變壓器、陶瓷晶片放電管為限）。 

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或提高能源使用效率設備：二氧

化碳生物固定反應槽或全氟化物減量設備。 

… 
第六條  公司申請適用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獎勵，新投資創立者應於公司

設立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六個月內、增資擴充者應於增資變更核准

函核發之次日起六個月內，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核發符合新興重要

策略性產業核准函。 

前項所稱增資變更核准函，於分次增資時，以第一次增資變更

核准函為準。 

經濟部工業局於核發第一項核准函時，應副知受理核發完成證

明機關、財政部賦稅署及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 

第十二條  公司擇定適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三條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並經取得完成證明，經管轄稽徵機關查核，未達該款所定研究

與發展支出金額或比率二分之一，其選擇適用五年免稅者，應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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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免徵之營利事業所得稅額，其適用股東投資抵減者，應追繳該公

司各股東實際適用投資抵減之稅額。 

公司擇定適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三條第二款、第三款

規定，並經取得完成證明，經管轄稽徵機關查核，未達該款所定研

究與發展支出金額或比率，但已達二分之一，其選擇適用五年免稅

者，應按不足之比率，追繳公司所免徵之營利事業所得稅額，其適

用股東投資抵減者，應就各股東實際適用投資抵減之稅額，與按實

際研究發展支出之比率計算之可抵減稅額之差額追繳之。 

公司擇定適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三條第二款、第三

款規定，並經取得完成證明，於取得完成證明後，依本條例第十

條第二項規定，將其受免稅獎勵能獨立運作之全套生產或服務設

備或應用軟體，轉讓其他事業，繼續生產原受獎勵產品或提供受

獎勵勞務，其轉讓係在第二條或第三條規定之三年期間內者，該

轉讓事業於該三年期間內之研究發展支出，依第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換算，未達該款所訂研究與發展支出金額或比率者，應分別依

前二項規定，追繳所免徵之營利事業所得稅額或股東投資抵減稅

額。 

前三項補繳之稅額，應自各該年度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至繳納日止，依郵政儲金匯業局一年期定期儲金固定利

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徵收。 

…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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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機構  

1.經濟部工業局 

單    位：永續發展組 

地    址：(10631)台北市信義路三段 41-3 號 5樓 

電    話：02-27541255 

傳    真：02-27043753 

網    址：http://www.moeaidb.gov.tw/ 

計畫網站：http://proj.moeaidb.gov.tw/eta/ 

2.行政院環保署 

單    位：空保處 

地    址：(100)台北市中華路一段 41號 7 樓 

電    話：02-23117722 

傳    真：02-23113185 

網    址：http://www.epa.gov.tw/ 

3.經濟部能源局 

地    址：(104)台北市復興北路 2號 13 樓 

電    話：02-27721370 

傳    真：02-27769417 

網    址：http://www.moeaboe.gov.tw/ 

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地    址：(106)台北市復興南路一段 390號 13 樓 

電    話：02-27058859 

傳    真：02-27060788 

網    址：http://www.bcs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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